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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7784848484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李主任委員鴻源              簡副主任委員太郎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副主任委員主持至第 9 案時因另有要公離席，由出席委員互推許委員文龍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陳政均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783 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中山安樂及八斗子地區都

市計畫（部分工業區、保護區、住宅區及綠地用地為河

川區，部分工業區為綠地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

地兼河川區）案－『大武崙溪之大武崙工業區既有護岸

加高工程用地變更都市計畫』」。 

第 ２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計

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案－（綠丘營區都市計畫

變更案）」。 

第 ３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部分園道用地為園道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配合二張犁護岸及橋樑改建工程）案」。 

第 ４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

區特定區（配合農業區專案讓售分配位置及農水路灌排

施作）主要計畫案」。 

第 ５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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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綠地用地、污水處理廠

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農業區為綠地用地、道路用地）

案」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６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配合

新竹市立體育館西側都市更新計畫）案」。 

第 ７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嘉義市部分）」案。  

第 ８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部分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

道路使用）（嘉義縣部分）」案。  

第 ９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 

第１０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灣子

內地區）部分醫療用地為廣場用地、道路用地」案。 

第１１案：原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仁武部分）（部分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

合後港巷道路拓寬工程）」案。 

第１２案：原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廣場用地、綠地；部分道路用地變更為

綠地、住宅區暨計畫範圍線調整）（配合後港巷道路拓

寬工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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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中山安樂及八斗子地區

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保護區、住宅區及綠地用地

為河川區，部分工業區為綠地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

道路用地兼河川區）案－『大武崙溪之大武崙工業區

既有護岸加高工程用地變更都市計畫』」。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基隆市都委會 101 年 4 月 16 日第 367 次會議

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基隆市政府 101 年 6 月 8 日基府

都計壹字第 101016160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基隆市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擬變更為河川區部分，請經濟部或基隆市政府依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26 號解釋文及經濟部、內

政部 92 年 12 月 26 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及台內

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送之「河川及區域排水系

統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妥予認定

劃為都市計畫「河川區」或「河道用地」，納入計畫

書敘明，以利查考。 

二、本案擬變更為「道路用地兼河川區」部分，請修正為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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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

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案－（綠丘營區都市

計畫變更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基隆市都委會 101 年 4 月 16 日第 367 次會議

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基隆市政府 101 年 6 月 18 日基府

都計貳字第 1010163572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部分土地地號誤繕，請配合修正外，其餘准照

基隆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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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部分園道用地為園道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配合二張犁護岸及橋樑改建工程）

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委會 101 年 4 月 19 日第 237 次會議

審決修正通過，並准苗栗縣政府 101 年 6 月 25 日府商

都字第 1010127066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苗栗縣都委會會議紀錄。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應依據核定公告之北勢溪堤防預定線而變更，請

縣府查明確認無誤後，將上開說明及該核定公告證明

文件，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本案審核摘要表苗栗縣都委會審議時間，以及計畫書

第 2 頁引述法令依據等，如有錯誤，請查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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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

地區特定區（配合農業區專案讓售分配位置及農水路

灌排施作）主要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委會 100 年 12 月 13 日第 235 次會

議及 101 年 4 月 19 日第 237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

准苗栗縣政府 101 年 5 月 2 日府商都字第 1010086446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六、案經本會 101 年 5 月 22 日第 780 次會議審決略以：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 

一、計畫書審核摘要表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一欄，

引述內政部 100 年 7 月 7 日、9 月 13 日及內政部

營建署 101 年 4 月 2 日相關公文，因非屬法令依

據，請予以刪除。 

二、有關 100 年 6 月 29 日下午召開『苗栗縣竹科竹南

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農業區專案讓售分配位置

協調會』係大埔自救會、詹順貴律師、苗栗縣政

府、內政部地政司及內政部營建署共同召開，並

非內政部召開，請配合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 

三、本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請依

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



 7

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

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

討論。」經苗栗縣政府 101 年 7 月 2 日府商都字

第 1010132005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及以 101 年 7

月 10 日府商都字第 1010135398 號函送計畫圖與

再次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到

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101年7月2日

府商都字第1010132005號函送修正計畫書通過，並退

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請配合已發布實施之「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

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配合大埔橋、文化街；園區事

業專用區東南側附近等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細部設計調

整）主要計畫案」，修正現行計畫相關內容。 

二、計畫書第 3－1 頁尚未依本會第 780 次會議決議修正部

分，請補正。 

三、計畫書第 4-2 頁專案讓售範圍示意圖，請依實際情形

修正。 

四、有關縣府來函建議修正部分計畫書實施進度與經費，

以及增列本部 101 年 6 月 25 日函台內營字第

1010221692 號函示內容乙節，業已納入計畫書修正，

同意依照辦理。 

五、有關再次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如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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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再再再再公公公公展期間展期間展期間展期間（（（（含逾期含逾期含逾期含逾期））））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綜理表綜理表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縣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再
1 

元貞聯
合法律
事務所 

一、依當事人大埔自救會委託辦理。(元貞
聯合法律事務所 101 年 6 月 26 日 101 貞
律字第 2012060915 號函送本府) 

二、經查由於民國(下同)99 年 8 月 17
日、同年 8 月 19 日前行政院長吳敦義
提出「原位置保留」及「劃地還農」
之政策指示，同年 9 月 2 日由大埔自
救會與內政部營建署達成協商結論(即
「研商『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週
邊地區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及區段
徵收可行性溝通協商會議」)後，本案
始後續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辦理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案經 貴府「變更新竹
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
(配合行政院『劃地還農』專案讓售政
策指示)主要計畫案」，並於 100 年 6
月 10 日核定及同年 6 月 17 日發布實
施，惟上開都市計畫仍未依吳敦義院惟上開都市計畫仍未依吳敦義院惟上開都市計畫仍未依吳敦義院惟上開都市計畫仍未依吳敦義院
長之指示將大埔自救會之房地完全原長之指示將大埔自救會之房地完全原長之指示將大埔自救會之房地完全原長之指示將大埔自救會之房地完全原
位置保留位置保留位置保留位置保留，，，，大埔自救會成員黃福記大埔自救會成員黃福記大埔自救會成員黃福記大埔自救會成員黃福記、、、、
柯成福柯成福柯成福柯成福、、、、彭秀春及朱樹彭秀春及朱樹彭秀春及朱樹彭秀春及朱樹(73(73(73(73----39393939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之房地問題迄今仍處於懸而未決之狀之房地問題迄今仍處於懸而未決之狀之房地問題迄今仍處於懸而未決之狀之房地問題迄今仍處於懸而未決之狀
態態態態。。。。    

三、內政部、  貴府與大埔自救會(除上開
四戶外)雖於 100 年 6 月 29 日召開
「苗栗縣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
徵收農業區專案讓售位置協調會」並
達成會議結論(參照附件 1)，惟  貴
府再次擬定變更之「變更新竹科學園
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配合農
業區專案讓售分配位置及農水路灌排
施作)」主要計畫(下稱本案)，仍未完未完未完未完
全按當日協商結論及圖示辦理全按當日協商結論及圖示辦理全按當日協商結論及圖示辦理全按當日協商結論及圖示辦理，，，，亦未亦未亦未亦未
處理黃福記處理黃福記處理黃福記處理黃福記、、、、柯成福柯成福柯成福柯成福、、、、彭秀春及朱樹彭秀春及朱樹彭秀春及朱樹彭秀春及朱樹
(73(73(73(73----39393939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之房地問題之房地問題之房地問題之房地問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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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縣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四、針對上開問題，大埔自救會雖於本案
主要計畫公開展覽期間於 100 年 12 月
2 日以 100 年度貞律字第 2011120903
號函提出書面意見，並於  貴府都市
計畫委員會(下稱都委會)第 235 次會
議陳述意見，惟  貴府都委會第 235
次及內政部都委會第 780 次會議皆未
作成決議。本案嗣經本案嗣經本案嗣經本案嗣經        貴府都委會第貴府都委會第貴府都委會第貴府都委會第
237237237237 次會議及內政部都委會第次會議及內政部都委會第次會議及內政部都委會第次會議及內政部都委會第 780780780780 次次次次
會議審議會議審議會議審議會議審議，，，，惟該二次會議不僅未再通惟該二次會議不僅未再通惟該二次會議不僅未再通惟該二次會議不僅未再通
知大埔自救會到場說明知大埔自救會到場說明知大埔自救會到場說明知大埔自救會到場說明，，，，更逕自以未更逕自以未更逕自以未更逕自以未
獲大埔自救會同意之獲大埔自救會同意之獲大埔自救會同意之獲大埔自救會同意之「「「「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日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日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日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 4444 戶自救會戶自救會戶自救會戶自救會
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 4444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作為結論作為結論作為結論作為結論，，，，未見未見未見未見        貴府解決上開問題貴府解決上開問題貴府解決上開問題貴府解決上開問題
之誠意之誠意之誠意之誠意。。。。蓋自前行政院長吳敦義於 99
年 8 月 17 日提出劃地還農、房地原位
置保留之政策後，於歷次都委會審議
時，大埔自救會皆一再重複提出上開
未獲解決之問題，請請請請        貴府及內政部貴府及內政部貴府及內政部貴府及內政部
確實依前行政院長吳敦義之政策指示確實依前行政院長吳敦義之政策指示確實依前行政院長吳敦義之政策指示確實依前行政院長吳敦義之政策指示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但事情延宕 2 年，  貴府及內
政部卻一再藉口推拖，使得本案至今
無法圓滿解決，未能還地於民，更使
得被徵收戶至今無法安心生活。基於基於基於基於
上開未盡事宜上開未盡事宜上開未盡事宜上開未盡事宜，，，，本律師僅能再次代大本律師僅能再次代大本律師僅能再次代大本律師僅能再次代大
埔自救會成員依都市計畫法第埔自救會成員依都市計畫法第埔自救會成員依都市計畫法第埔自救會成員依都市計畫法第 19191919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提出意見如下項提出意見如下項提出意見如下項提出意見如下:::: 

    

(一)100 年 6 月 29 日召開「苗栗縣竹科竹
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農業區專案讓
售位置協調會」會議時，大埔自救會與  
貴府、內政部已達成協議，考量宗教因考量宗教因考量宗教因考量宗教因
素保留陳文彬住宅旁土地公廟前之既成素保留陳文彬住宅旁土地公廟前之既成素保留陳文彬住宅旁土地公廟前之既成素保留陳文彬住宅旁土地公廟前之既成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參照本律師函附件 1，即 100 年
10 月本案主要計畫附件一附 3 標示 381
圖示，面積為 308.09 平方公尺處)，另
當日  貴府及內政部亦承諾會於本案主
要計畫 1-29-30M 園道用地以北集中劃
設農業區劃設完整灌溉溝渠用地(如於
葉家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東側 15M 道路
下方設置灌溝)，上開道路及溝渠皆由  
貴府負擔，不計入農地專案讓售，是以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主要計畫附件一附月主要計畫附件一附月主要計畫附件一附月主要計畫附件一附 3333 及附及附及附及附
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 4444 圖示亦為當日協商內容之一部圖示亦為當日協商內容之一部圖示亦為當日協商內容之一部圖示亦為當日協商內容之一部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日內政部台內營字日內政部台內營字日內政部台內營字
第第第第 1000805756100080575610008057561000805756 號函檢附之會議記錄號函檢附之會議記錄號函檢附之會議記錄號函檢附之會議記錄))))，，，，
本案主要計畫內容自應依本案主要計畫內容自應依本案主要計畫內容自應依本案主要計畫內容自應依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主要計畫附件一附主要計畫附件一附主要計畫附件一附主要計畫附件一附 2222、、、、附附附附 3333、、、、附附附附 4444 之內之內之內之內
容辦理容辦理容辦理容辦理。。。。惟本案計畫書圖仍未將上開既惟本案計畫書圖仍未將上開既惟本案計畫書圖仍未將上開既惟本案計畫書圖仍未將上開既
成道路保留劃設成道路保留劃設成道路保留劃設成道路保留劃設，，，，亦未於葉家現行都市亦未於葉家現行都市亦未於葉家現行都市亦未於葉家現行都市
計計計計畫農業區設置灌溝畫農業區設置灌溝畫農業區設置灌溝畫農業區設置灌溝，，，，請請請請        貴府依貴府依貴府依貴府依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之會議結論切實辦理日之會議結論切實辦理日之會議結論切實辦理日之會議結論切實辦理，，，，並並並並
於葉家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東側於葉家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東側於葉家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東側於葉家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東側 15M15M15M15M 道道道道
路下方及南側路下方及南側路下方及南側路下方及南側 30M30M30M30M 旁設置灌溝旁設置灌溝旁設置灌溝旁設置灌溝。。。。 

1.有關建議事項四
(一)： 

陳情內容非屬本再
次公開展覽範圍，
建議不予討論。 
理由： 
依據 100 年 6 月 29
日會議結論有關標
示 381 圖示部分依
結論內容並無載明
須予變更；另有關
葉家部分，結論為
「以現行主要計畫
農業區西側境界線
往西調整 5M，北側
境界線配合往南調
整 ， 面 積 維 持 不
變」，而陳情內容
所指「道路 15M 道
路下方及南側 30M
道 路 旁 設 置 灌
溝」，未涉及都市
計畫變更，已轉請
本案工程執行單位
參考辦理。 

有關既成道路保留及
未於葉家現行都市計
畫農業區設置灌溝之
陳情意見，因涉及都
市計畫執行事項，轉
請縣府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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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貴府於 100 年 10 月主要計畫第五章
將大埔自救會等專案讓售之農地作隔離
綠帶使用，並敘明未來不得再變更使用
分區(參照主要計畫第 5-1 頁)。惟吳敦
義院長及林中森秘書長曾允諾大埔自救
會，其依農業發展條例得興建農舍之權
利不受影響，當時並未指出要以專案讓
售之農地作為「隔離綠帶」。基此，大大大大
埔自救會對專案讓售農地未來不得變更埔自救會對專案讓售農地未來不得變更埔自救會對專案讓售農地未來不得變更埔自救會對專案讓售農地未來不得變更
為其他使用之部分並無意見為其他使用之部分並無意見為其他使用之部分並無意見為其他使用之部分並無意見，，，，惟惟惟惟        貴府貴府貴府貴府
不應將此農業區作為產專區與住宅不應將此農業區作為產專區與住宅不應將此農業區作為產專區與住宅不應將此農業區作為產專區與住宅區間區間區間區間
之永久隔離綠帶之永久隔離綠帶之永久隔離綠帶之永久隔離綠帶，請將本案主要計畫
「第五章  其他規定事項」「壹、土地
及建築物容許使用規定」「二」刪除。 

2.有關建議事項四
(二)： 

陳情內容非屬本再
次公開展覽範圍，
建議不予討論。 
理由： 
有關陳情內容所指
「隔離綠帶」等文
字係載明農業區於
土地使用規劃之定
位，其實際土地及
建物容許使用規定
已載明於本案計畫
書 「 第 五 章 - 壹 -
一」內容，是以，
該隔離綠帶文字並
無影響其未來使用
及 興 建 農 舍 之 權
利。 

本案參採陳情人意
見，將計畫書第 5-1
頁有關「且此農業區
亦可作為產專區與住
宅區間之永久隔離綠
帶」等文字，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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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請  貴府再次審酌彭秀春、朱樹、柯
成福及黃福記等四人之訴求： 

1.1.1.1.吳敦義院長既已提出吳敦義院長既已提出吳敦義院長既已提出吳敦義院長既已提出「「「「房屋及基地原位房屋及基地原位房屋及基地原位房屋及基地原位
置保留置保留置保留置保留」」」」之政策之政策之政策之政策，，，，彭秀春彭秀春彭秀春彭秀春、、、、朱樹朱樹朱樹朱樹、、、、柯成柯成柯成柯成
福及黃福記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房屋福及黃福記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房屋福及黃福記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房屋福及黃福記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房屋
及土地自應一體適用上開方案及土地自應一體適用上開方案及土地自應一體適用上開方案及土地自應一體適用上開方案，並由  
貴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為個案
變更，始為合法。非大埔自救會成員既
已依苗栗縣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
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依土地公告現值領取補償費或以
農地重劃區 46%及未辦理農地重劃區
41%之比例申領抵價地，其既有權益其既有權益其既有權益其既有權益不不不不
會因大埔自救會成員適用會因大埔自救會成員適用會因大埔自救會成員適用會因大埔自救會成員適用「「「「原位置保原位置保原位置保原位置保
留留留留」」」」政策而受影響政策而受影響政策而受影響政策而受影響，兩者自始即無比較
之基礎點、無類比之可能，自無公平性
之問題，更與本案無關，是以「非大埔非大埔非大埔非大埔
自救會成員抗議與否自救會成員抗議與否自救會成員抗議與否自救會成員抗議與否」」」」並非並非並非並非        貴府都委貴府都委貴府都委貴府都委
會所應考慮之因素會所應考慮之因素會所應考慮之因素會所應考慮之因素，，，，否則即有違行政法否則即有違行政法否則即有違行政法否則即有違行政法
上之不當聯結之禁止原則上之不當聯結之禁止原則上之不當聯結之禁止原則上之不當聯結之禁止原則。。。。    

2.內政部與  貴府雖於 101 年 3 月 27 日召
開「研商苗栗大埔土地徵收 4 戶自救會
成員希望原地保留第 4 次會議」，但該該該該
次會議結論未依四人意見達成決議並非次會議結論未依四人意見達成決議並非次會議結論未依四人意見達成決議並非次會議結論未依四人意見達成決議並非
與大埔自救會協商之結論與大埔自救會協商之結論與大埔自救會協商之結論與大埔自救會協商之結論，，，，僅係內政部僅係內政部僅係內政部僅係內政部
與與與與        貴府之片面決定貴府之片面決定貴府之片面決定貴府之片面決定。。。。因該次會議非依因該次會議非依因該次會議非依因該次會議非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召開之正式程序都市計畫法規定召開之正式程序都市計畫法規定召開之正式程序都市計畫法規定召開之正式程序，，，，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之都市計畫委員僅佔之都市計畫委員僅佔之都市計畫委員僅佔之都市計畫委員僅佔 8888 名名名名，，，，未達本未達本未達本未達本屆內屆內屆內屆內
政部都委會人數之半數政部都委會人數之半數政部都委會人數之半數政部都委會人數之半數((((本屆內政部都本屆內政部都本屆內政部都本屆內政部都
委會總人數為委會總人數為委會總人數為委會總人數為 27272727 人人人人，，，，參照附件參照附件參照附件參照附件 3)3)3)3)，，，，所所所所
作成之結論未有任何法律效力作成之結論未有任何法律效力作成之結論未有任何法律效力作成之結論未有任何法律效力，，，，        貴府貴府貴府貴府
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本案時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本案時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本案時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本案時，，，，不能逕以不能逕以不能逕以不能逕以
該會議結論作為本案決議該會議結論作為本案決議該會議結論作為本案決議該會議結論作為本案決議，，，，仍應實質審仍應實質審仍應實質審仍應實質審
查查查查，，，，並照前行政院吳敦義之政策指示原並照前行政院吳敦義之政策指示原並照前行政院吳敦義之政策指示原並照前行政院吳敦義之政策指示原
位置保留系爭四人房屋土地位置保留系爭四人房屋土地位置保留系爭四人房屋土地位置保留系爭四人房屋土地，始為合
法。惟  貴府都委會第 237 次會議及內
政部都委會第 780 次會議竟在未通知大
埔自救會成員到場陳述意見之情形下，
直接引用上開 101 年 3 月 27 日會議結
論作為決議內容，而非實質審議，似有
違法之處。 

3.有關建議事項四
(三)1、2：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本案係依內政

部 100 年 7 月 7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00805756 號函
檢送 100 年 6 月
29 日「苗栗縣竹
科竹南基地周邊
地區區段徵收農
業區專案讓售分
配位置協調會」
會議紀錄暨內政
部 100 年 9 月 13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00807903 號函
辦理。 

(2)依據上開協調會
議 紀 錄 略 以 :
「..以上共識不
含黃福記農地、
柯 成 福 、 彭 秀
春、朱樹(73-39
建地)之房地問
題」。 

(3)有關黃福記、柯
成福、彭秀春及
朱樹等 4 戶之訴
求，經內政部於
100 年 8 月 2
日、9 月 27 日、
11 月 15 日及
101 年 3 月 27 日
邀集相關單位及
黃福記等 4 戶代
表另案研議，在
公共利益、維護
民眾權益及現行
法令下，提出相
關處理建議，並
已於 101 年 4 月
24 日內政部都委
會第 778 次會議
報告，復經行政
院秘書長 101 年
6 月 8 日院臺建
字第 1010033583
號函覆內政部，
基於都市計畫中
央主管機關之立
場，本於權責自
行妥處，並請本
府依照 101 年 3
月 27 日會議決
議執行。 

一、有關苗栗大埔土
地徵收案 4 戶自救
會成員希望原地保
留之訴求，前經提
本會 101 年 4 月 24
日第 778 次會議報
告決定「洽悉，並
同意依內政部營建
署 101 年 3 月 27
日 會 議 結 論 辦
理」，其中內政部
營建署 101 年 3 月
27 日會議結論略
以： 
（一）因朱樹先生

及彭秀春女士所
有之部分房屋，
位 於 計 畫 道 路
上，基於都市計
畫合理性及都市
長遠發展，建議
維持該都市計畫
道路用地。 

（二）柯成福先生
已完成申領抵價
地，該建物所在
土地現行都市計
畫 為 住 宅
區，．．．。如
果柯成福先生確
實無法取得另一
半建物所有權人
郭淑莉小姐之同
意，建請依法領
取抵價地及地上
物拆遷補償費。 

（三）黃福記先生
所有現行零星農
業區再酌予增加
面積，將其土地
形狀調整為較方
整，讓土地較好
利用乙節，請縣
府研提具體變更
內容，儘速依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
辦理變更。」。 

二、本案彭秀春女
士、朱樹先生及
柯成福先生等 3
人之陳情意見，
依前開會議結論
仍維持現行都市
計畫，並轉請縣
府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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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彭秀春部分： 
(1)彭秀春位於竹南鎮大埔段中大埔小段

74-64 地號仁愛路旁之土地建物不會有
影響「交通安全」之疑慮，實應予以
「原位置保留」： 

  經查系爭房地歷經 2次徵收，並拆除部
分建物，現只剩 6坪左右供一家生活，
惟本案擬定特定區計畫將仁愛路寬度拓
寬為 12 公尺，將使彭秀春現有建物遭
全棟拆除之命運，依目前實地現況測
量，仁愛路轉公義路之轉彎空間甚大仁愛路轉公義路之轉彎空間甚大仁愛路轉公義路之轉彎空間甚大仁愛路轉公義路之轉彎空間甚大，，，，
可供聯結車經過可供聯結車經過可供聯結車經過可供聯結車經過，，，，且近年竹南基地已且近年竹南基地已且近年竹南基地已且近年竹南基地已
陸續有廠商進駐陸續有廠商進駐陸續有廠商進駐陸續有廠商進駐，，，，亦無交通事故之發亦無交通事故之發亦無交通事故之發亦無交通事故之發
生生生生，可證該房地之存在不會影響仁愛路
拓寬 12 公尺之規劃，應不致影響交通
安全。再者，本案擬定特定區計畫已劃本案擬定特定區計畫已劃本案擬定特定區計畫已劃本案擬定特定區計畫已劃
設多條設多條設多條設多條 30303030 公尺或公尺或公尺或公尺或 40404040 公尺道路作為竹公尺道路作為竹公尺道路作為竹公尺道路作為竹
南基地對外聯絡之主要幹道南基地對外聯絡之主要幹道南基地對外聯絡之主要幹道南基地對外聯絡之主要幹道，，，，一般車一般車一般車一般車
輛行走仁愛路之誘因甚低輛行走仁愛路之誘因甚低輛行走仁愛路之誘因甚低輛行走仁愛路之誘因甚低，，，，並佐以交並佐以交並佐以交並佐以交
通管制大型車輛往來仁愛路通管制大型車輛往來仁愛路通管制大型車輛往來仁愛路通管制大型車輛往來仁愛路，，，，彭秀春彭秀春彭秀春彭秀春
之上開建物無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上開建物無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上開建物無影響交通安全之虞之上開建物無影響交通安全之虞。 

(2)系爭房地曾經  貴府都委會第 226
次、第 228 次及內政部都委會第 746 次
會議審議可原位置保留，上開 101 年 3
月 27 日會議所稱「暫時」原位置保留
之結論，實語意不明而有違反明確原則
之虞： 

  彭秀春之系爭房地在「變更新竹科學園
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配合行
政院『劃地還農』專案讓售政策指示)
主要計畫案」審議期間，曾經貴府都委貴府都委貴府都委貴府都委
會第會第會第會第 226226226226 次決議次決議次決議次決議((((參附件參附件參附件參附件 4444 第第第第 31313131 頁編頁編頁編頁編
號號號號 9)9)9)9)、、、、內政部都委會第內政部都委會第內政部都委會第內政部都委會第 746746746746 次決議次決議次決議次決議((((參參參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第第第第 3333 頁頁頁頁))))及及及及        貴府都委會第貴府都委會第貴府都委會第貴府都委會第 228228228228
次決議次決議次決議次決議((((參附件參附件參附件參附件 6666 第第第第 11111111 頁編號頁編號頁編號頁編號 9)9)9)9)皆依皆依皆依皆依
吳院長之指示將上開房地劃設為吳院長之指示將上開房地劃設為吳院長之指示將上開房地劃設為吳院長之指示將上開房地劃設為「「「「特特特特
殊截角殊截角殊截角殊截角」」」」，可證本案並無上開建物之必
要，惟上開 101 年 3 月 27 日竟以「暫
時原位置保留」作為結論，由於何謂
「暫時」語意不清，彭秀春之房地仍可
能隨時招致拆遷之命運，實違反行政法
上之明確性原則。懇請  貴府都委會審
酌上開意見，於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比例
原則下，將彭秀春上開房地原位置保
留。 

4.朱樹部分： 
(1)朱樹位於竹南鎮大埔段中大埔小段

73-39 地號之土地建物不會影響「仁愛
路拓寬為 12 公尺」之規劃，實應予以
「原位置保留」： 

  本案特定區計畫擬將仁愛路寬度拓寬為
12 公尺，因此使朱樹位於竹南鎮大埔
段中大埔小段 73-39 地號之房地面臨拆
除之命運，惟依目前現況測量，從 73-
39 地號鐵皮屋尖角至對街「此路不
通」道路指示牌鐵柱之距離約 29.3 公
尺(最窄道路距離，參附件 7、附件 8
及附件 9)，從最寬甚至達 40.7 公尺
(即從 73-39 地號鐵皮屋窗戶至 74-64  

4.有關建議事項四
(三)3、4、5： 
陳情內容非屬本再
次公開展覽範圍，
建議不予討論。 
理由： 
(1)有關彭秀春、朱

樹及柯成福等之
訴求，經內政部
營建署 101 年 4
月 2 日營署都字
第 1012906845
號函，檢送同年
3 月 27 日召開
「研商苗栗大埔
土地徵收案 4 戶
自救會成員希望
原地保留」第 4
次會議紀錄結論
略以，在公共利
益、維護民眾權
益 及 現 行 法 令
下，提出相關處
理建議，並已於
101 年 4 月 24 日
內政部都委會第
778 次會議報告
及內政部 101 年
6 月 25 日台內營
字第 1010221692
號函同意辦理。 

(2)其中朱樹先生及
彭秀春女士所有
之部分房屋，位
於計畫道路上，
基於都市計畫合
理性及都市長遠
發展，建議維持
該都市計畫道路
用地。 

(3)柯成福先生要求
保留其建築物所
在土地，現行都
市 計 畫 為 住 宅
區，係屬區段徵
收範圍內建物原
位置保留問題，
以上 3 戶皆無涉
及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4)本案已經本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235 次會議、第
237 次會議及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780 次會
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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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號張藥局門前石梯距離，參附件 8
及附件 10)，該房地之存在不會影響人
愛路拓寬 12 公尺之規劃，並無拆除建
物之必要。 

 (2)朱樹系爭土地建物沒有影響「交通安
全」之虞，與其他仁愛路拆遷住戶立足
點不同，因而無「公平性」問題： 

  依目前 73-39 地號之現場實際情況來
看，公義路轉仁愛路方向行車之轉彎空公義路轉仁愛路方向行車之轉彎空公義路轉仁愛路方向行車之轉彎空公義路轉仁愛路方向行車之轉彎空
間甚大間甚大間甚大間甚大，，，，上開建物係屬鈍角於交通安上開建物係屬鈍角於交通安上開建物係屬鈍角於交通安上開建物係屬鈍角於交通安
全之影響無虞全之影響無虞全之影響無虞全之影響無虞。況 73-39 地號門牌地址
為「公義路」，且系爭建物大部分均面
向公義路，與仁愛路上配合拓寬、遭拆
除之建物立足點不同，應無公平性之問
題，且根本未有任何住戶表達反對意
見，應予以「房地原位置保留」始合於
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之比例原則。退步言
之，縱認有突出之情形，由於朱樹同意朱樹同意朱樹同意朱樹同意
不領補償費而自行拆除鐵皮搭蓋部不領補償費而自行拆除鐵皮搭蓋部不領補償費而自行拆除鐵皮搭蓋部不領補償費而自行拆除鐵皮搭蓋部
分分分分，，，，請請請請        貴府都委會保留貴府都委會保留貴府都委會保留貴府都委會保留 73737373----39393939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之建物之建物之建物之建物，，，，並會同朱樹現場測量上開實並會同朱樹現場測量上開實並會同朱樹現場測量上開實並會同朱樹現場測量上開實
際突出之距離及數據為何際突出之距離及數據為何際突出之距離及數據為何際突出之距離及數據為何，，，，依其數據依其數據依其數據依其數據
指示拆除指示拆除指示拆除指示拆除鐵皮屋之範圍鐵皮屋之範圍鐵皮屋之範圍鐵皮屋之範圍，，，，除可符合仁除可符合仁除可符合仁除可符合仁
愛路愛路愛路愛路 12121212 公尺寬度之規劃外公尺寬度之規劃外公尺寬度之規劃外公尺寬度之規劃外，，，，無償供大無償供大無償供大無償供大
眾通行更可節省政府財務成本眾通行更可節省政府財務成本眾通行更可節省政府財務成本眾通行更可節省政府財務成本，，，，亦能亦能亦能亦能
遵照吳敦義院長之政策指示遵照吳敦義院長之政策指示遵照吳敦義院長之政策指示遵照吳敦義院長之政策指示，，，，無違整無違整無違整無違整
體公平性體公平性體公平性體公平性。。。。    

(3)上開 101 年 3 月 27 日會亦針對朱樹系
爭房地問題，亦以「暫時原位置保留」
作為結論，由於何謂「暫時」語意不
清，朱樹系爭房地仍可能隨時招致拆遷
之命運，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明
確性原則。懇請  貴府都委會審酌上開
意見，於行政程序法第 7條比例原則之
要求下，將朱樹上開房地予以「原位置
保留」。 

5.柯成福部分： 
  柯成福持分二分之一位於苗栗縣竹南鎮

大埔段中大埔小段 1020 地號土地房屋
之所有權，其自始至終未有申領其抵價
地之意願，其雖曾因不諳法令而申領抵
價地，但  貴府既已駁回其抵價地之申
領，嗣後卻又在未詢問其意願、柯成福
以無意願申領地價地及逾法定期間之情
形下，逕自核准其申領，柯成福非屬
「於法定期限內完成申領抵價地者」甚
明，自應適用前行政院院長吳敦義於
99 年 8 月 17 日之研商結論，即「房地
原位置保留」之政策指示，並應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
定，將該建物所座落之土地劃設零星農
業區，報請行政院同意專案讓售，而非
屬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之情形，
100 年 7 月 13 日前行政院長吳敦義接
見民間團體時，再次表示此事應有可合
理解決之方法，而內政部 100 年 11 月
15 日會議及 101 年 1 月 18 日亦多次促
請  貴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保留柯成福系爭建物，惟迄今
仍未見  貴府解決上開問題，不斷以與
本案無關之「非大埔自救會抗議」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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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藉詞拖延。蓋柯成福於 99 年迄今雖
持續努力地試圖與二分之一共有人郭淑
立溝通協商，但卻一再遭郭淑麗惡言相
向，根本未有任何溝通可能，為確實落
實上開前行政院長吳敦義之政策指示，
並貫徹行政程序法上比例原則之規範意
指，建請建請建請建請        貴府都委會審酌在不影響整貴府都委會審酌在不影響整貴府都委會審酌在不影響整貴府都委會審酌在不影響整
體建物結體建物結體建物結體建物結構安全及保有其可使用性之前構安全及保有其可使用性之前構安全及保有其可使用性之前構安全及保有其可使用性之前
提下提下提下提下，，，，拆除二分之一建物拆除二分之一建物拆除二分之一建物拆除二分之一建物((((如建築物為如建築物為如建築物為如建築物為
狹長型狹長型狹長型狹長型，，，，應採拆除後半部應採拆除後半部應採拆除後半部應採拆除後半部))))，，，，以維護在以維護在以維護在以維護在
其他共有人不同意申請原位置保留之情其他共有人不同意申請原位置保留之情其他共有人不同意申請原位置保留之情其他共有人不同意申請原位置保留之情
形時形時形時形時，，，，地主申請專案讓售之權利地主申請專案讓售之權利地主申請專案讓售之權利地主申請專案讓售之權利。 

   

6.黃福記部分： 
(1)由於本次再公開展覽之計畫書圖(即

101 年 5 月依內政部都委會第 780 次會
議決議補辦公開展覽主要計畫書圖)雖
將黃福記之土地形狀調整較為方整，卻
仍將其小部分土地移至集中劃設農業
區，造成其耕種之困難，更何況此種劃此種劃此種劃此種劃
設方式已不當切割到原先已經內政部設方式已不當切割到原先已經內政部設方式已不當切割到原先已經內政部設方式已不當切割到原先已經內政部
都委會第都委會第都委會第都委會第 746746746746 次次次次、、、、第第第第 755755755755 次審議通過次審議通過次審議通過次審議通過
保留之房地保留之房地保留之房地保留之房地，，，，其部分房舍其部分房舍其部分房舍其部分房舍、、、、生活機能生活機能生活機能生活機能
及人車出入之道及人車出入之道及人車出入之道及人車出入之道路將遭致拆除路將遭致拆除路將遭致拆除路將遭致拆除((((參照附參照附參照附參照附
件件件件 11)11)11)11)，，，，黃福記時無法接受此方案黃福記時無法接受此方案黃福記時無法接受此方案黃福記時無法接受此方案。由
於黃福記認其房地應完全落實前行政院
長吳敦義原位置保留政策，除非  貴府
能使其充分了解並能接受無法完全原位
置保留其房地之原因，否則無法接受其
他方案。 

(2)黃福記房舍前既成之人車出入道路應黃福記房舍前既成之人車出入道路應黃福記房舍前既成之人車出入道路應黃福記房舍前既成之人車出入道路應
予保留予保留予保留予保留，，，，否則人車將無法出入否則人車將無法出入否則人車將無法出入否則人車將無法出入((((參照附參照附參照附參照附
件件件件 11)11)11)11)，，，，茲檢送黃福記個人意見如附件茲檢送黃福記個人意見如附件茲檢送黃福記個人意見如附件茲檢送黃福記個人意見如附件
12121212。 

5.有關建議事項四
(三)6：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有關彭秀春、朱

樹及柯成福等之
訴求，經內政部
營建署 101 年 4
月 2 日營署都字
第 1012906845
號函，檢送同年
3 月 27 日召開
「研商苗栗大埔
土地徵收案 4 戶
自救會成員希望
原地保留」第 4
次會議紀錄結論
略以，在公共利
益、維護民眾權
益 及 現 行 法 令
下，提出相關處
理建議，並已於
101 年 4 月 24 日
內政部都委會第
778 次會議報告
及內政部 101 年
6 月 25 日台內營
字第 1010221692
號函同意辦理。 

(2)依據上開會議結
論建議，有關黃
福記先生陳情將
他的農地原地保
留或保留於房屋
後方的意見，由
本府研提具體變
更內容，將其所
有現行零星農業
區再酌予增加面
積，土地形狀調
整為較方整，儘
速依都市計畫法
定 程 序 辦 理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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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故本府爰參據上
述建議研提具體
變更內容，並經
本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237 次會
議及內政部都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780 次會議審議
通過。 

 

(四)另外，亦請  貴府相關單位施工時依
以下建議配合辦理： 

1.為避免老式房屋，在重新挖掘排水溝時
可能產生不必要之風險，建議  貴府於
仁愛路北側重新挖掘排水溝時，只作排
水溝面整修，及清洗舊有排水溝因工程
施工而積存之污泥即可。 

2.請  貴府工程單位施作灌溉溝渠時，就
所有專案讓售農業區個別所有權人農地
之水泥田埂一併施工。 

3.劃設專案讓售農業區面臨農五路之農
地，因目前道路施作導致許多砂石傾倒
在農業區內，希望  貴府能整理乾淨以
利農作。 

4.請  貴府將林昭平專案讓售分配位次農
地填土墊高至與隔壁農地(即邱大成、邱
大明專案讓售分配位次之農地)等高。 

6.有關建議事項四 
(四)： 
陳情內容非屬本再
次公開展覽範圍，
建議不予討論。 
理由： 
陳情內容未涉及都
市計畫變更，將轉
請本案工程執行單
位參考辦理。 
 

有關陳情人提出相
關單位施工之陳情
意見，因涉及都市
計畫執行事項，轉
請縣府參處。 

  

五、懇請  貴府都委會審議時，將心比心
衡酌上開意見，依上開訴求加以辦理，
俾達成兩方之最大利益，敬請妥處憑辦
惠覆。另外，依行政程序依行政程序依行政程序依行政程序法第法第法第法第 102102102102 條及條及條及條及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101010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大埔自救會於各級都委會審議大埔自救會於各級都委會審議大埔自救會於各級都委會審議大埔自救會於各級都委會審議
時時時時，，，，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權利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權利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權利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權利，，，，請請請請        貴府貴府貴府貴府
及內政部於召開都委會時及內政部於召開都委會時及內政部於召開都委會時及內政部於召開都委會時，，，，落實通知大落實通知大落實通知大落實通知大
埔自救會到場陳述之責埔自救會到場陳述之責埔自救會到場陳述之責埔自救會到場陳述之責，，，，以免影響大埔以免影響大埔以免影響大埔以免影響大埔
自救會之權益自救會之權益自救會之權益自救會之權益。。。。 

7. 有 關 建 議 事 項
五： 

無 涉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 建 議 不 予 討
論。 
理由： 
本案已依都市計畫
法第 19 條經本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235
次會議、第 237 次
會議及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780
次會議審議，並已
於 100 年 12 月 13
日本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235 次會議
請 陳 情 人 列 席 說
明。 

本案已由苗栗縣政府
轉知陳情人列席說
明。 

再
2 

彭秀春 
 
土地標
示: 
中大埔
小 段
74-64
地號 
門 牌
號： 
大埔里
仁愛區
894 號 

1.99 年 8 月 17 日行政院吳院長與大埔農
民協商會議：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原有土
地所有權人，其所有之建物及基地同意
原位置保留。 

2.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12 月 3 日
第 226 次會議，本土地以「特殊截角」
決議通過保留。 

3.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12 月 28 日
第 746 次會議，遵照縣府決議通過保
留。 

4.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 月 24 日
第 228 次會議維持縣府第 226 次會議通
過保留。 

上述所陳，請  貴府配合辦理，以不違政
府的德政，建請  貴府建議中央秉持誠信
原則，還我土地及房屋，以撫民心。 
 

併再 1 案陳情事項
第四(三)3。 

併本表編號再 1 陳情
事項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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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縣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再
3 

黃福記 
 
土地標
示: 
中大埔
小 段
1016
、
1017
地號 
門 牌
號： 
大埔里
8 鄰公
義 路
1162
號 

本人反對該次公展有關於黃福記農地的劃
設方案，原因有下列幾點： 
1.此次劃設方案把本人的農地一分為三造

成更多的畸零農地。(如圖ㄧ所示)，使
得耕種極為不便，甚至有些畸零農地根
本就無法耕種了！ 

2.黃福記的部分房舍黃福記的部分房舍黃福記的部分房舍黃福記的部分房舍、、、、生活機能及人車出生活機能及人車出生活機能及人車出生活機能及人車出
入道路會被拆除入道路會被拆除入道路會被拆除入道路會被拆除(如圖二所示)。 

3.該次公展預定劃設給黃福記的農地，縣
政府整地時填入了一些來路不明的黑土
(如圖三所示)，以及建築物的廢棄物如
磚塊、石頭、玻璃碎片、鋼筋混泥
土…(如圖四所示)等，所以此預定劃設
的農地幾乎無法耕種。 

建議方案一建議方案一建議方案一建議方案一：：：：原地保留原地保留原地保留原地保留，，，，集中完整劃設集中完整劃設集中完整劃設集中完整劃設。。。。    
1.本人所以的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

設設設設，，，，不可散落到各處不可散落到各處不可散落到各處不可散落到各處！ 
2.建議 30 米路往電力區調整，因為該區會

有電磁波危害人體健康的疑慮(如圖五所
示)並不適合劃設為住宅區。 

3.30 米路往電力區調整若有動用到本人部
分農地，地主願意配合，並要求將動用
部分的農地換置於虛線處(如圖六所
示)。 

建議方案二建議方案二建議方案二建議方案二：：：：倘若方案一倘若方案一倘若方案一倘若方案一窒礙難行窒礙難行窒礙難行窒礙難行((((本人要本人要本人要本人要
求應讓我們充分了解次方案不通之因求應讓我們充分了解次方案不通之因求應讓我們充分了解次方案不通之因求應讓我們充分了解次方案不通之因，，，，能能能能
讓我們接受才考慮第二方案讓我們接受才考慮第二方案讓我們接受才考慮第二方案讓我們接受才考慮第二方案))))本人要求將所本人要求將所本人要求將所本人要求將所
有剩餘的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設不可有剩餘的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設不可有剩餘的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設不可有剩餘的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設不可
散落到各處散落到各處散落到各處散落到各處((((如圖七所示如圖七所示如圖七所示如圖七所示))))，，，，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必須將該必須將該必須將該必須將該
處農地上的建築廢棄物及來路不明的黑土處農地上的建築廢棄物及來路不明的黑土處農地上的建築廢棄物及來路不明的黑土處農地上的建築廢棄物及來路不明的黑土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回填可耕種的沃土回填可耕種的沃土回填可耕種的沃土回填可耕種的沃土，，，，農水路灌溉系農水路灌溉系農水路灌溉系農水路灌溉系
統也必須完整規劃統也必須完整規劃統也必須完整規劃統也必須完整規劃。。。。    
總之，方案一與方案二是在既有的房舍及是在既有的房舍及是在既有的房舍及是在既有的房舍及
生活機能不變與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生活機能不變與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生活機能不變與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生活機能不變與農地必須全部集中完整劃
設設設設，，，，不可散落到各處而且不是劃設在集中不可散落到各處而且不是劃設在集中不可散落到各處而且不是劃設在集中不可散落到各處而且不是劃設在集中
農業區內的前提之下農業區內的前提之下農業區內的前提之下農業區內的前提之下，這兩個方案是本人
可接受的劃設方式，其他的方案會造成耕
種極為不便及個人權利的嚴重損失，本人
堅決反對且會抗爭到底！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日後有關日後有關日後有關日後有關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本人的農地劃設相關會議請務必通知本人的農地劃設相關會議請務必通知本人的農地劃設相關會議請務必通知本人的農地劃設相關會議請務必通知
本人參與本人參與本人參與本人參與。 

併再 1 案陳情事項
第四(三)6。 

本案已由苗栗縣政府
轉知陳情人列席說
明，並經縣府列席代
表補充說明，因 30
公尺園道用地已開
闢，而無法採納陳情
人意見，併本表編號
再 1 陳情事項四-
（三）。至於其他涉
及都市計畫執行事項
之陳情意見，轉請縣
府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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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綠地用地、污水

處理廠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農業區為綠地用地、道

路用地）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11 月 30 日第 744

次會議審決略以：「本案經本會委員充分討論後，基

於(一)本案部分乙種工業區土地申請變更之需求性、

必要性及急迫性仍有不足，(二)所劃設公共設施之開

放性、可及性及公益性仍有疑慮，(三)聯外道路徵收

開闢之必要性不足，影響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四)

應自願捐贈可建築用地擬改採代金之作法有待商榷等

各項因素考量，爰本案退請桃園縣政府重新研議，並

請將如何調整變更街廓之完整性、檢討計畫區內外相

關公共設施用地(如市場用地)之配置、對周邊農業區

農業使用之影響如何降至最小衝擊等因素一併納入考

量，於整體規劃檢討調整後，再行報部審議。」有

案。 

二、依上開會議決議，桃園縣政府以 100 年 6 月 29 日府城

都字第 1000254102 號函送補充資料到部，由本會專案

小組於 100 年 8 月 8 日、101 年 5 月 4 日及 101 年 5

月 24 日再召開 3 次專案小組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

具體初步建議意見（詳附錄），並經桃園縣政府 101

年 6 月 15 日府城都字第 1010147316 號函送修正計畫

書、圖及處理情形對照表到部，爰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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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桃園縣政府 101 年 6 月

15 日府城都字第 1010147316 號函送修正計畫內容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計畫書應修正事項： 

（一）本案變更範圍之土地公告現值資料請更新為 101 年

度資料。 

（二）工業區許可條件檢核乙節，請依 100 年 12 月 23 日

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調整修正。 

（三）依本會專案小組建議意見，有關聯外道路部分建議

以參與本案整體開發方式辦理，請刪除計畫書內有

關聯外道路徵收補償之文字內容。 

（四）本案變更後住宅區係留設 12 公尺及 10 公尺計畫道

路，作為對外進出之主要道路，有關計畫書之規劃

構想及交通系統部分，請依照檢討修正。 

（五）變更內容明細表中請註明原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別與

面積，以及所對應之變更後新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別

與面積，以利查核。 

（六）請於計畫圖上明確標示捐贈可建築用地之區位，以

利執行。 

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一）申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於主要計畫核

定前，檢附變更範圍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變更

使用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就相關捐贈回饋

事項與桃園縣政府簽訂協議書，同意依上開審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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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第六點之規定，具結保證依核定計畫書、圖有關

規定辦理，併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據以執行；如

未能依期限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二）除已於主要計畫辦理者外，其餘建議請桃園縣政府

於細部計畫核定前檢討辦理。 

（三）本案應於報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 

三、本案聯外道路經桃園縣都委會審議調整後，變更範圍

內三民段 589、590、592 地號等三筆土地超出原來公

開展覽範圍，且變更為道路用地部分與公開展覽內容

有所差異，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

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

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四、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為避免主要計畫變更案依

法核定發布實施後未依附帶條件規定擬定細部計畫，

致產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本案應俟桃園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再檢具主要計畫書、圖報由

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以杜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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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

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綠地用地、污水處

理廠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農業區為綠地用地、道路用地)案都市計畫工業

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辦理情形檢核表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檢核情形說明 

一、

法令

依據 

為審議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為非工業使

用案件，並落實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特

訂定本規範。 

-- 

二、

適用

範圍 

為配合都市發展、經濟發展需要所作之

必要變更。 

本案係配合通盤檢討及桃園縣都市計畫工

業區空間發展政策白皮書之指導辦理變

更，桃園縣政府 98 年 4 月 16 日府城規字

第 0980139062 號函認屬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得迅行變更之情形。 

三、

辦理

程序 

個案變更 

申請人興辦事業有具體可行之財務及實

施計畫者，經認定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後，依程序

辦理。但其興辦之事業，依規定須經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應先徵得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

之。 

本案經桃園縣政府 98 年 4 月 16 日府城規

字第 0980139062 號函認屬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得迅行變更之情形。 

(一)生產中之合法工廠申請變更者，其

興辦工業人應於都市計畫報請核定時，

檢具註銷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或經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工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遷廠計畫書」。其遷廠計畫書所

訂遷廠期程，並應納入計畫書規定。 

本案原有工廠已於民國 97 年 11 月 19 日因

歇業繳銷工廠登記證，並經桃園縣政府

97.11.20 府商登字第 0970542022 號函准

於備查。 

(二)生產中之工廠申請變更者，雇主在

歇業或完成遷廠前，應依勞動基準法相

關法令及勞動契約有關規定辦理。 

本案已歇業，無規定事項之適用。 

(三)申請人應提出整體開發計畫及財務

計畫，並納入變更主要計畫書規定。 

已將整體開發計畫及財務計畫相關內容納

入變更主要計畫書內。 

四、

工業

區變

更之

基本

要件 

(四)工業區變更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者，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計畫變更應

併行審查，並於各該都市計畫變更案報

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相關書件。 

本案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將於

都市計畫變更案報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

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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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環境現況調查結果，具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或廢棄物污染者，其處理方

式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計畫變更

書件規定。 

本案已於民國 98 年 11 月 12 日及 24 日進

行土壤採樣分析，經查該地號未位於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及整治場址及其管制區

範圍內。 

(一)區位 

工業區之區位，因都市發展結構之改

變，對社區生活環境發生不良影響者，

或較適宜作為其他使用且不妨礙鄰近土

地使用者，得變更作為住宅區、商業區

或其他使用分區。 

依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考量計畫區內工

業區因交通不便、設施窳陋及受新興產業

園區威脅等因素，故於工業區檢討原則提

出不適當工業區且業主無經營意願者可調

整為其他分區， 另本案於民國 99 年 5 月

第 16 屆第 3 次桃園縣都委會報告之「桃園

縣都市計畫工業區空間發展政策白皮書」

指述屬都會緩衝區及廊帶，應考量整體都

會發展中樞之發展，優先轉型為都會住商

生活型態，本案原係配合現況劃設之工業

區，全街廓面積較小且無良好出入道路，

故配合變更為對環境影響較小之住宅區使

用，符合相關計畫及政策之指導。 

(二)總量管制 

1.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者，不得違反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住宅

區檢討基準之規定。 

2.變更工業區為商業區者，不得違反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商業

區檢討基準之規定。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30 條

第一項規定略以：住宅區之檢討，應依據

都市發展之特性、地理環境及計畫目標

等，區分成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住

宅區，其面積標準應依據未來二十五年內

計畫人口居住需求預估數計算。 

本案依根據桃園區域計畫（草案）人口推

估，民國 110 年中壢市人口數佔約為 42.6

萬人，居住樓地板約為 2130 公頃，經估算

中壢市內現有都市計畫區、新增整體開發

地區及本案供給居住樓地板面積為

2075.30 公頃，符合規定 

五、

工業

區檢

討變

更原

則 

(三)編定工業區之檢討 

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工業區，經工業主管

機關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編定為工業區者，在未經工業主管機

關公告解除前，不得變更使用。 

本案土地非屬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編定之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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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

個案

變更

之附

帶條

件 

申請人申請變更工業區，於主要計畫核

定前，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

用變更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簽定協議書，並同意下列事項，納

入計畫書規定： 

(一)變更工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

可建築土地予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公所，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1.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應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面積之合計佔

變更工業區土地總面積之比例，分別不

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七、百分之四十點

五；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者，由都市計

畫委員會視實際情形審決之。 

   2.前目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不得

低於變更工業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

十。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作多目

標使用時，以供非營利性之公共使用者

為限，其項目並應於計畫書中敘明。 

(三)變更主要計畫得由申請人併同擬定

或變更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

用地，並自行整體規劃、興建、管理及

維護，必要時，得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擬定之。 

(四)工業區變更後區內全部公共設施用

地之建設費及樁位測定費，均應由開發

者自行負擔。 

(五)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三年內應開發建

設，未依計畫書規定之遷廠期程、實施

進度及協議書辦理者，由都市計畫擬定

機關查明，並於一年內依法定程序檢討

變更恢復為原計畫工業區，其土地權利

關係人不得提出異議。 

申請人同意遵照規定事項辦理，並將於本

案報請內政部核定前與桃園縣政府簽定協

議書。 

七、

變更

後容

積率

規定 

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應依下列公式計

算，且不得大於鄰近使用性質相同使用

分區之容積率。 

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變更前工業區容

積率×變更前工業區面積／（變更前工

業區面積－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依公式計算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 210%×

26194 ㎡ /(26194 ㎡ － 7858.20 ㎡)＝

300%，惟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之住宅區容積率為 200%，故本

案變更後住宅區容積率以 200%核計。 

(僅計算原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26194 ㎡部

分，不包含聯外道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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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變更後獎勵容積、移轉容積及其

他名目容積之合計，不得大於基準容積

（變更後可建築土地面積乘以前項工業

區變更後容積率）之零點五倍。但相關

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於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將

確實規範辦理。 

 

工業區變更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

築土地之比例，未達第六點第一款第一

目規定者，除有特殊理由外，其基準容

積應予降低。 

本案變更為住宅區應捐贈 30%公共設施用

地、7%可建築土地，目前劃設皆符合規

定，故無調降基準容積之必要。 

八、

開發

方式 

(一)捐贈土地 

1.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為

原則。但捐贈之可建築土地，經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後，得改以捐獻代金方式

折算繳納。 

2.前目捐獻代金之數額，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查估後，依下列公式計算之，並得以

分期方式繳納；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

負擔。但其捐獻數額不得低於工業區變

更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之一點四倍。 

捐獻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查估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

最高價計算）×變更後應捐贈可建築土

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面積 

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代金收

支保管運用專戶，專供當地都市建設之

用。 

(二)自辦市地重劃 

申請人同意依第六點規定辦理者，得採

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其提供之公共

設施用地比例應單獨計列，不含開發範

圍內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辦理抵充之部分。 

本計畫採捐贈土地方式辦理，應捐住宅區

土地為 2000.46 平方公尺。(含全部變更範

圍及代為捐贈部分) 

九、

配合

捐贈之可建築土地，應為完整可供建築

之土地，其區位並應於計畫圖標示。 

本計畫應捐建地為 2000.46 平方公尺，將

確實於計畫圖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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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容納人口應符合每人五十平方公尺

住宅樓地板面積，每四人為一戶之計算

基準，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及配合地區需要，配置各項必要公

共設施用地。 

1.本計畫可建築土地面積為 18622 平方公

尺，依容積率 200%、每人 50 平方公尺核

算計畫人口為 745 人。 

2.變更後將提供 4469.48 ㎡之公園、綠地

及廣場用地，占計畫區面積 16.37%，符合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

定，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及兒童

遊樂場用地不得少於計畫區面積 10%。 

計算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十之

停車需求，規劃公共停車場或設置供公

眾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 

依前述計畫人口 745 人，按民國 100 年都

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汽車持有率每千人

317 輛、機車持有率每千人 557.0 輛估算

應留設 1347 平方公尺之公共停車場，本案

留設 2169 ㎡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符合規

定。 

配合

措施 

變更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該管地方政

府地政機關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六

條及其他相關規定，核實調整地價。 

本變更案發布實施後配合辦理。 

十、

遷廠

計畫

書格

式 

工業區遷廠計畫書之格式，由經濟部邀

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之。 

-- 

十

一、

工業

及環

保主

管機

關意

見 

申請人申請工業區變更為非工業使用案

件，除應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外，並

應檢具下列書件，交由該管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徵詢該管工業及環保主管機關意

見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審議之參

考： 

(一)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並註明擬變

更用途）。 

(二)土地變更範圍之全部地籍圖謄本、

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套繪

圖。 

(三)未來之開發使用計畫。 

(四)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五)申請範圍內工廠搬遷或註銷意願

書。 

(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評估調查資料。 

未開發之工業區或已完成遷廠或停止生

產並已註銷工廠登記之工業區申請變更

者，無需檢具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書

件。 

本案於由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函請工商

發展處表示意見，經工商發展處 97.09.01

府商登字第 0970284972 號函覆略以：「本

案惠請轉知申請人應依規定辦理工廠註銷

登記手續或提具遷廠計畫。餘本處無相關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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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其他 

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使用，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

形審決之，不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之

規定： 

(一)政府依法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或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 

(二)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自治條例或各該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書另有規定，或另定有變更

用途之使用區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 

(三)因計畫書圖不符、發照錯誤、地形

修測、計畫圖重製或基地畸零狹小，配

合都市整體發展而變更。 

(四)變更範圍內現有聚落建築密集，或

變更後未增加允許使用項目，或變更後

使用性質非屬住宅或商業。 

本案非屬所列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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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本會專案小組本會專案小組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本案經本會專案小組於98年12月2日、99年3月26日、99年7月

7日召開3次專案小組會議後，提本部都委會第744次會議審決後，

退請桃園縣政府重新研議。案經桃園縣政府100年6月29日府城規

字第1000254102號函送修正計畫內容到部，再經本會專案小組於

100年8月8日、101年5月4日及本日召開3次專案小組會議後，獲致

具體建議意見，因歷次會議意見眾多，作業單位綜整上開委員會

及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如下，請桃園縣政府依下列各點綜整意見辦

理，並以對照表方式補充處理情形資料（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

明）及修正計畫書30份到署後，逕提委員會審議。 

（一）變更理由：  

１、經查本計畫區第三次通盤檢討之產業發展構想，本案變更

範圍係規劃為產業升級區位，請補充說明前開通盤檢討辦

理至今之時空環境變遷情形，以強化本案擬將部分乙種工

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變更理由，並據以檢

視本案變更之合理性。 

２、有關桃園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該府刻正辦理全縣工業區檢

討變更政策之研究案，請補充該研究案之相關資料，俾據

以檢視本案變更之適宜性。 

３、本案係屬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原為管制型計

畫性質，不宜過度擴張為都市發展用地，且桃園縣近年來

擬辦理都市計畫整體開發案件甚多（如經國特區第一期開

發、中路地區整體開發、高鐵桃園站特定區、桃園航空城

客貨運園區、大園三通、大園（菓林地區）三通、中壢平

鎮龍岡運動公園開發案、配合臺鐵捷運桃園段高架化辦理

之鐵路沿線與站區周邊地區開發、配合機場聯外捷運建設

計畫多處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等計畫），請補充分析本

案變更為住宅區之需求性與桃園縣目前各個整體開發案之

住宅需求競合關係，以加強說明本案之變更理由，俾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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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本案變更為住宅區之需求性、必要性及急迫性。 

（二）整體規劃構想： 

１、本案變更範圍尚稱完整，惟依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變更範

圍北側工業區現況有多家工廠仍在營運中，且土地權屬複

雜，目前未有相關轉型計畫，為利整體規劃以促進土地合

理使用，請補充說明北側工業區未來變更之可行性，研擬

提出之全街廓規劃構想，並補充說明本計畫範圍變更為其

他產業使用之可行性。 

２、有關全街廓規劃構想之規劃內容，請補充敘明其與基地北

側市場用地之關聯性。 

３、請補充說明本案聯外道路劃設後，是否對該道路用地與基

地西南側水圳間所夾狹小零星農業區之後續開發造成影

響，並提出後續處理方式。 

４、為利整體規劃以促進土地合理使用，請補充敘明變更範圍

西側及南側工業區，以及西側農業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參與

開發意願，以資妥適。 

５、本案變更範圍南側農業區現況仍為農業使用，為避免本案

變更後造成南側農業區蔓延發展，請桃園縣政府補充相關

配套措施。 

６、請桃園縣政府考量適度調降本案變更後住宅區之容積率，

以符合田園住宅之規劃構想。 

（三）國有土地： 

１、依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列席代表說明，該局經管之中壢市三

民段483-4、483-6、592、592-2地號等4筆國有土地，使用

分區分屬乙種工業區、變電所用地及農業區，屬可處分之

土地，前經本案提本會99年11月30日第744次會議審決時，

桃園縣政府擬將前開土地變更為道路用地以作為本案聯外

道路使用，該局前已表達無法同意變更之意見，爰本案若

經本會審決通過，仍請桃園縣政府依規定辦理有償撥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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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另該局建議桃園縣政府可採整體開發方式，將國有土

地一併納入開發，俾利該局可於參與開發後，分回可建築

用地處分收益。 

２、依桃園縣政府本次會議提會資料，擬將本變更範圍內之國

有土地納入參與整體開發，請將國有土地參與開發後可分

回土地面積及價值之預估資料，提供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參

考。 

（四）本案聯外道路： 

１、依縣政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本案南側既成道路現況係供

現行乙種工業區聯外之主要通路，且未來廢止之可行性

低，請補充說明該既成道路一併變更為道路用地之可行

性。 

２、本案桃園縣政府擬以徵收方式開闢一條聯外道路供本案變

更範圍及北側工業區使用部分，經專案小組委員討論，有

關計畫書內聯外道路擬由申請開發單位負擔土地徵收及工

程開闢費用部分，恐將衍生因本案變更開發而辦理徵收其

他私人土地之適法性、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爭議，仍請申請

人整合擬規劃為道路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取得其土

地使用變更同意書，一併納入本案整體開發。 

３、依桃園縣政府本次會議提出之資料，本案劃設之聯外道路

與既成道路範圍重疊部分，屬申請人與第一拉鏈公司共同

持分土地，因未取得第一拉鏈公司同意書，又該土地位置

係位於既成道路範圍內，爰擬採徵收方式取得乙節，考量

恐將衍生因本案變更開發而辦理徵收其他私人土地之適法

性、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爭議，仍請申請人取得第一拉鏈公

司之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一併納入本案整體開發。 

４、為保障本案聯外道路範圍周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請桃園

縣政府酌予調整路形，以避免變更後產生難以利用之畸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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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本計畫之聯外道路包含國有土地及私有土地，考量土地徵

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如本地區確有發展需要，建議桃園

縣政府可考量將周邊農業區納入一併整體規劃，研議以整

體開發方式辦理開發之可行性，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較

為公平合理。 

（五）交通系統： 

１、本案交通評估分析資料，請補充中正路的交通量資料，並

請依土地使用計畫調整後之計畫人口數推估本案變更後住

宅人口所產生之交通量，並建議納入本案變更前原有交通

量分析資料，一併檢討分析。 

２、依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本案南側既成道路現況係供現行乙

種工業區聯外之主要通路，且未來廢止之可行性低，建議

本案考量將該既成道路一併變更為道路用地，使本案基地

至少有二條聯外道路，以因應本案開發衍生之防災安全需

求。 

３、考量北側工業區未來變更之可行性低，且該工業區車輛進

出仍須經由變更範圍西側，請將北側工業區之車輛通行需

求納入整體規劃。 

４、為避免緊急危難及提昇開發區內防災應變能力，請桃園縣

政府確實於細部計畫中落實計畫道路系統之連通性及完整

性。 

５、本案擬劃設一處污水處理廠用地，為利後續污水處理廠之

管理維護，建議增設連通道路供污水處理廠出入使用，惟

若增設連通道路後，公共設施負擔比例將會過高時，建議

本案變更範圍內南北向之道路寬度可縮減為10米，應尚可

符合需求。 

（六）污水處理廠用地： 

１、本案擬劃設一處污水處理廠用地，產權為申請變更開發單

位所有，並由其自行開闢、管理維護部分，為利基地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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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建構，避免開發後產生之污水影響計畫區周邊農業

使用，請桃園縣政府將污水處理廠應於住宅區開發申請使

用執照前完成開闢之期程規定，納入計畫書及協議書中敘

明。至於污水處理廠之產權是否調整捐贈為公有，請桃園

縣政府與申請單位協調後，納入計畫書及協議書中敘明。 

２、請補充說明本案污水處理廠用地之劃設區位，對於污水管

線配置是否將造成影響，並請一併補充說明該污水處理廠

可否一併收集處理周邊農業區內作為居住使用地區之生活

污水。 

（七）其他公共設施： 

１、本案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擬劃設之公

共設施用地，請補充說明其可及性、開放性及公益性，以

及本案開發後，對其他公共設施之需求評估。 

２、有關本案擬劃設之公園區位部分，建議桃園縣政府將公園

用地留設在變更範圍北側，除可與未來北側工業區變更發

展整體規劃外，亦可作為住宅發展與變電所用地之隔離綠

帶，較具有公益性。 

３、為提高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之自明性及使用性，擬將公共設

施往外部集中設置，惟土地使用計畫調整後，對於可建築

用地面積與計畫人口推算均有影響，請桃園縣政府檢核相

關公共設施檢討、交通評估分析、變更回饋計算等節是否

已一併調整更新。 

４、建議桃園縣政府酌予調整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於住宅區

與周邊工業區及污水處理廠之間再增劃設隔離綠帶，以維

護居住品質。 

（八）「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１、本案係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辦

理變更，前開審議規範業於100年12月23日修正，請以對照

表方式重新檢視是否符合修正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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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依上開審議規範，變更工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及可建築用

地予地方政府，而桃園縣政府98年10月29日府城規字第

0980405979號函報部之規劃方案，自願捐贈之可建築用地

擬改以捐獻代金方式折算繳納，經歷次專案小組討論，委

員建議仍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用地為原則，桃園

縣政府業已重新調整土地使用配置，捐贈之可建築用地為

完整可供建築之土地，請桃園縣政府於計畫圖上明確標示

捐贈可建築用地之區位，以利執行。 

３、本案如經委員會審決通過，申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

司）應於主要計畫核定前，應檢附變更範圍內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土地變更使用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就相關

捐贈回饋事項與桃園縣政府簽訂協議書，同意依上開審議

規範第六點之規定，具結保證依核定計畫書、圖有關規定

辦理，併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據以執行。 

４、除已於主要計畫辦理者外，其餘建議請桃園縣政府於細部

計畫核定前檢討辦理。 

（九）環境影響評估： 

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本變更特定區計畫區內之開

發行為如涉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與本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1項第11款公

告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者，應依規定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如涉及已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

內容之變更，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及該法施行細則

第36條至第38條規定辦理。 

２、有關環境影響評估部分，據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本案依桃

園縣政府環保局指示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請補充相

關證明文件及目前環評作業之辦理進度，本案後續如經委

員會審決通過，並應於報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

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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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工業區變更應檢附

環境現況調查結果，據桃園縣政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相

關環境現況調查結果將請申請人併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理。 

（十）本案實施進度及經費部分，請依修正後土地使用規劃方案

調整，並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於

計畫書及協議書中敘明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三年內應開發

建設，未依計畫書規定辦理者，由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查

明，於一年內依法定程序檢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工業區，

其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提出異議。 

（十一）本案聯外道路經桃園縣都委會審議調整後，變更範圍內

三民段589、590、592地號等三筆土地超出原來公開展覽範

圍，且變更為道路用地部分與公開展覽內容有所差異。本

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

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

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十二）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為避免主要計畫變更案依法

核定發布實施後未依附帶條件規定擬定細部計畫，致產生

核發建築執照疑義，本案應俟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

細部計畫後，再檢具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

實施，以杜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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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配

合新竹市立體育館西側都市更新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1 年 4 月 12 日第

222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 101 年 6

月 22 日府都更字第 1010072155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新竹市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依本案變更內容，本案計畫案名請修正為「變更新竹

（含香山）都市計畫（部分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及住

宅區、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配合新竹市立體育

館西側都市更新計畫）案」 

二、本案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規定，一併辦理變更主

要計畫案，有關變更法令依據部分，請新增前開規

定。另本案係援引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請檢附相關文件或提出相關說明，納入計畫書敘明。 

三、為避免本案發布實施後未實施都市更新前，衍生都市

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核發建築執照，以及相

關稅賦減免問題，建請新竹市政府於本會審定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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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審定之都市計畫書、圖及都市更新條例有關規定，

由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

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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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嘉義市部分）」

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嘉義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12 日第

97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嘉義市政府 101 年 6 月 15

日府工都字第 1012110334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

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 

一、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列席代表於會中說明，建議將經濟

部 97 年 11 月 26 日經水河字第 09720208860 號公告，

中央管區域排水「麻魚寮溪排水系統-麻魚寮溪排水堤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及「麻魚寮溪排水系統-埤

麻腳排水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範圍內二處地

點（位於本計畫區北側及南側之部分農業區），納入

本案變更範圍內，以利工程進度部分，同意採納，惟

請嘉義市政府與經濟部水利署，詳實核對確切位置、

範圍、面積，且因超過本案公開展覽範圍，應補辦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

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再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

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二、其餘部分，准照嘉義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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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部分道路用地為河川

區兼道路使用）（嘉義縣部分）」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1 年 5 月 3 日第

221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嘉義縣政府 101 年 6 月 13

日府經城字第 101024694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

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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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南市都委會 97 年 5 月 22 日第 267 次會議

及 97 年 7 月 3 日第 269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臺

南市政府 97 年 11 月 12 日南市都劃第 09716548680 號

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

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賴委員美蓉、

王前委員秀娟、林前委員秋綿、黃前委員德治、孫前

委員寶鉅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賴委員美蓉擔任

召集人，復於 97 年 12 月 5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獲

致具體建議意見，獲致具體建議意見，惟臺南市政府

逾 4 個月尚未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補充相關資料，為

因應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審議期限規定，提經本會 98

年 5 月 5 日第 706 次會議會報告決定略以：「一、洽

悉，並退請臺南市政府依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

建議意見（如附錄）（略）補充相關資料後，再由本

會專案小組繼續聽取簡報。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臺南市政府 97 年 12 月 22 日南市都劃字第

09716564020 號函送下列陳情意見，併前項意見辦

理。」。 

七、案經臺南市政府 98 年 8 月 6 日南市都劃字第

09816539220 號函補充相關資料，因專案小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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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屆滿卸任，經重新簽奉核可，由本會林前委員秋

綿、王前委員秀娟、顏前委員秀吉、黃前委員德治、

羅前委員光宗（後由蕭委員輔導接任）等 5 人組成專

案小組，並由林前委員秋綿擔任召集人。復經 98 年 9

月 1 日、9 月 21 日、99 年 7 月 22 日召開第 2、3、4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見（如附錄）

（略），因未出席專案小組委員無具體修正意見，無

須再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繼續聽取簡報，並經臺南市政

府 99 年 10 月 20 日南市都劃字第 09916546630 號函送

修正計畫書、圖到部，提經本會 99 年 11 月 30 日第

744 次會議審決略以：「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

照臺南市政府 99 年 10 月 20 日南市都劃字第

09916546630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該

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一-4 案（擬變更體

育場用地為商業區），因土地為公有，且為

維持體育場用地之完整性，不宜變更，應維

持原計畫。至於如涉有違法情事，請臺南市

政府依法辦理。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二-1 案（擬變更農

業區為商業區及公園用地），因涉及農業區

變更及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應暫予保留，

另案請臺南市政府依下列各點辦理後，併同

本會專案小組建議意見，重新製作變更計畫

書、圖，再行報部提會討論。 

１、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應先徵

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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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案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公益性，應先

送請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提供意

見。 

（三）與專案小組建議意見略有不同之下列變更

內容明細表內容，經臺南市政府查核後，同

意依照該府 99 年 10 月 20 日函送計畫書、

圖通過。 

１、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一-3 案內商 122

商業區部分，經臺南市政府依細部計畫

商業區範圍重新套繪，據以修正主要計

畫圖變更範圍。 

２、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五-6 案，『機

82』機關用地原擬供消防局使用，經臺

南市政府基於現況係供消防局及警察局

共同使用之理由，增列得供警察局使

用。 

３、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二─1、四─2、

四─3、四─6、五─4、五─5、五─

10、五─11、五─13、六─1、六─2、

六─4、七─1、七─2、七─4 等 15

案，經臺南市政府依變更計畫圖重新檢

視後，修正變更內容明細表內相關內

容。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內變更範圍狹小之變更內容，請

儘可能以示意圖方式，於計畫書補充敘明。 

三、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

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



 40

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

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

者，則再提會討論。 

四、為避免爾後產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俟臺南市都

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臺南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

需要，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分階段報請本

部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五、本計畫區內之開發行為，如符合『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與行政院

環保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1 款公

告規定者，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八、復經臺南市政府 101 年 6 月 6 日府都綜字第

1010464625 號函檢送相關資料（含補辦公開展覽陳情

意見）到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 99 年 11 月 30 日第

744 次會議決議文通過，並退請臺南市政府依照修正

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

論。 

一、本會第 744 次會議決議第四點「為避免爾後產生核發

建築執照疑義，俟臺南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臺

南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

圖，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同意依臺南市政府 101 年 6 月 6 日府都綜字第

1010464625 號函意見（如附件），將決議文修正為

「為避免爾後產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本通盤檢討案

內變更內容必須配合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者，應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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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

圖，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後實施；其餘計畫內容得先

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請本部核定後實

施」。 

二、有關臺南市政府 101 年 6 月 6 日府都綜字第

1010464625 號函送擬修正之變更案內容及補辦公開展

覽陳情意見：詳附表一、二，同意依照市府回復情形

及市府研析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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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44次會議審議通過意見內容再提案修正之變更案 

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 

市府回復情形 

「文中 6」 
高中（職） 
學校用地 

（0.25公頃） 

中密度 
住宅區（附） 
（0.25公頃） 

【【【【附帶條件附帶條件附帶條件附帶條件】】】】 
北側北側北側北側「「「「文中文中文中文中 6」」」」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學校用地依學校用地依學校用地依學校用地依

「「「「台南市都市計畫變台南市都市計畫變台南市都市計畫變台南市都市計畫變

更回饋規更回饋規更回饋規更回饋規定及變更為定及變更為定及變更為定及變更為

商業區申請規範商業區申請規範商業區申請規範商業區申請規範」」」」之之之之

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 

四-5 
台
南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
文
中6

）
西
側 

「文中 6
（附）」 
高中（職） 
學校用地 

（0.07公頃） 

中密度 
住宅區 

（0.07公頃） 

考量台南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西側（健康路一段

333 巷以西）無使用需

求，故變更文中用地為

住宅區。 

【附帶條件】 
南側「文中 6」高中

（職）學校用地係於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

畫（水交社文化

園區）案」由中密度

住宅區變更為文中用

地，今又恢復為原分

區，符合免回饋條件

規定，故得免予回

饋。 

1.本案於重新公開展覽期間接

獲人民陳情案件（補案公展

人陳 1）。 
2 查「北側「文中 6」高中

（職）學校用地」原由中密

度住宅區為學校用地，今又

恢復變更為原分區，符合免

回饋條件規定，爰此，刪除

【附帶條件】規定 

四-12 

南醭ߒᠯ南醭ߒᠯ南醭ߒᠯ南醭ߒᠯ

罶罶罶罶（（（（南南南南

華段華段華段華段 97-2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農業區 
（0.18公頃） 

「宗（專）

24」 
宗教專用區 
（0.18公頃） 

變更南醭ߒᠯ罶現所

使用之部分農業區土地

為宗教專用區，以符現

況。 

 地段誤繕，修正為「華南段

97-2地號」 

五-12 

大成路南

側、西門

路西側之

市有土地 

低密度 
住宅區 

（2.54公頃） 

「文小 85」 
國小學校用地 

(2.54公頃) 

新興國小位於台南市內

環公園道路系統之節

點，為Ս連都市峈໕空

間及生態廊道，未來擬

將新興國小開闢公園作

為銜接公道之據點，故

於該校南側之市有土地

及小部分私有地部分，

先行變更學校用地，以

利未來新興國小遷校作

業。 

【其他說明】 
1.臺南市政府教育處

同意變更相關文件

詳如附件七。 
2.公園道路系統示意

圖詳如圖三 -15 之

內環生活林ጬ道路

系統。 

經查新興國小已無遷校計經查新興國小已無遷校計經查新興國小已無遷校計經查新興國小已無遷校計

畫畫畫畫，，，，故現已無變更主要計畫故現已無變更主要計畫故現已無變更主要計畫故現已無變更主要計畫

之必要之必要之必要之必要，，，，且變更範圍內土地且變更範圍內土地且變更範圍內土地且變更範圍內土地

權屬均為公有地權屬均為公有地權屬均為公有地權屬均為公有地，，，，亦無影響亦無影響亦無影響亦無影響

未來發展及現況使用未來發展及現況使用未來發展及現況使用未來發展及現況使用，，，，故建故建故建故建

議暫不發布議暫不發布議暫不發布議暫不發布，，，，維持原計畫維持原計畫維持原計畫維持原計畫。。。。 

五-19 

南  段南  段南  段南  段

56 、、、、 57 、、、、

57-1 、、、、 58-
4 等等等等 4 筆筆筆筆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機場用地 
（1.46公頃） 

「「「「 公公公公 82
（（（（附附附附））））」」」」 
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 
（（（（1.46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該 4 筆地號現況為稔用

機場外圍土地，經國防

部稔備局檢討已無運用

規劃，故變更為公園用

地，以供里民峈Ꮸ及停

車使用。 

 1 原附帶條件業已刪除，據此

新計畫欄配合修正為「公

82」。 
2.地段號誤繕，修正為「南

段 56、57、57-1、58-5等 4
筆地號」」 

六-6 

明 興 路

321巷 
農業區 
(1.98公頃) 

「4-70-18M」 
道路用地 

(1.98公頃) 

配合鄹樹、灣羬地區多

處重大發展計畫之推

動，變更部分農業區土

地為道路用地，連接永

安街與明興路，以改๓

該地區聯外交通問題及

帶動地區發展。 

 本變更六本變更六本變更六本變更六-6 案為逕向內政部案為逕向內政部案為逕向內政部案為逕向內政部

陳情案件陳情案件陳情案件陳情案件，，，，補辦理公開展覽補辦理公開展覽補辦理公開展覽補辦理公開展覽

過程中過程中過程中過程中，，，，因陳情意見多元因陳情意見多元因陳情意見多元因陳情意見多元，，，，

故故故故建議維持原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不予變不予變不予變不予變

更更更更，，，，於該地區未來進行整體於該地區未來進行整體於該地區未來進行整體於該地區未來進行整體

劃時劃時劃時劃時，，，，就實際發展情形予以就實際發展情形予以就實際發展情形予以就實際發展情形予以

考量是否劃設該計畫道路考量是否劃設該計畫道路考量是否劃設該計畫道路考量是否劃設該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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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主要計畫主要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通盤檢討案通盤檢討案通盤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補辦公開展覽補辦公開展覽補辦公開展覽)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人及陳情人及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陳情位置陳情位置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陳情內容陳情內容陳情內容 市市市市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第第第第 6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市府研析意見市府研析意見市府研析意見市府研析意見 

補
案
公
展
人
陳1 

陳
君 

南
區
公
英
段117

5

地
號 

(

文
中6) 

1.公म段 1175地號土地之前已經過細部計畫，在變更為學校用地

之前是中密度住宅區，現又改回只是回復原來使用問題，不必再

經ᕷᅥ程序，應儘ז公告實施，況且在編為文中 6前已是中密度

住宅區，此地可建築使用，但一ᔖ置就 32 年之久，對於人民使

用此地的權益受損甚鉅。 
2.原計畫文中 6，新計畫改編回中密度住宅區(附)，因本土地在編

為學校用地之前已是中密度住宅區，可申請建照建築使用，現解

編回復中密度住宅區，不應有附帶條件及回饋問題。 

查案地係於 68 年「變更及擴大

台南市主要計畫案」變更中密度

住宅區為學校用地，今又恢復變

更為原分區，符合免回饋條件規

定。本案陳情意見及相關佐證資

料轉供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之參考。 

併同變更四-5案處理。 

補
案
公
展
人
陳2 

郭
君 

4
-70

-18
M

計
畫
道
路 

明
興
段67

地
號 

1.開闢道路仍以百年大計，除求方便外，應力保行車安全。 
2.該路段之所以彎Ԕ設計，為避開無線電台ᕅ角所致，但該ᕅ角即

非文化ђᙬ，不可移動，亦不影響電台作業，且該ᕅ角興建年度

不久，實無必要將就௭交通安全。 
3.該路段的彎Ԕ設計造成本人權益損失太大。 

洽悉。本案陳情意見轉供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併同變更六-6案處理。 

補
案
公
展
人
陳3 

郭
君
等2

人 
4

-70
-18

M

計
畫
道
路 

明
興
段67

地
號 

1.對於承辦本案相關人員之意見： 
Υ事不外乎兼៝情、理、法，以免造成ᒪᏬ。茲說明如下： 
（1）法：如此彎Ԕ設計之路段，為Ờ解從東西向 86號ז速道路流

出之，萬ଭھប般，既多又急的車ዊ等原因，而不۩發生行

車事故時，造成重大損失，事故人可向市政府取國፝，相

關承辦人員是否要為「設計不良之道路」而面對「法」律問

題。 
（2）理：綜ᢀ全國新設計(或開闢)之道路，除為避開文化ђᙬ等

重大原因外，無不以直線設計為原則，更未曾有為避開「中

華電信基地台」而作彎Ԕ設計之先例，此與「公共利益」相

৺離(理)也。 
（3）情：市府倘若只考慮中華電信公司權益，而完全不៝用路人

之行車與生命安全，如此彎Ԕ設計果成為事實，而造成重

大行車事故，令人ᄐ遭車྄人Ϋ情事，ፏ多家因而ઇ碎，

家鄎入困境，不但增加社會負擔，而且要б出更多社會成

本，如此，承辦ፏ公將如何安心ǻ(無情) 
（4）承上分述，ᡉ見彎Ԕ設計確不可行，期ࣰ相關負責人員能

重其事，萬Ϯ將就「中華電信公司權益」。 
2.對於中華電信公司承辦人員之意見： 
（1）依據 N.C.C 提供資料：中華電信鄹樹電台Ᏹ有 1.45 公頃

x3025ɪ4386坪土地，係用來建造基地台。 
（2）該 4-70號道路截彎取直後，僅僅用貴公司一小ᕅ角，剩ᒪ

土地仍ฅࡐ大，並不影響電台作業，也沒有遷廠之虞。 
（3）本市安南區ੇ՝路上之「Ϻଭ電台」，雖以維護自ي權益為

理由，而反對直線開路，但終究不እ「公共利益」，以遷廠

收場，最後還是得讓ੇ՝路直線通過，為時不遠的事，請Ϯ

重ᗂ覆ᙰ，繼續反對直線開路。 
3.建議變更內容： 
（1）放棄截彎取直。 
（2）改為從與明興路交接點(採完全直線銜接通往鄹樹社區之路

段，不ୃ北也不ୃ南)到宗專 23 號(ᢀॣՕӽ)前(虛線)直線設

計，如附圖आ線所示。 

併補案公展人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陳 2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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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人及陳情人及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陳情位置陳情位置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陳情內容陳情內容陳情內容 
台南市都委會台南市都委會台南市都委會台南市都委會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市府研析意見市府研析意見市府研析意見市府研析意見 

補案公

展人陳
4 

ᎄ։等 6人 
4-70-18M計

畫道路 

4-70-18M計畫道路於宗(專)23宗教專用區西側銜接至明興路之彎Ԕ路段，應予截彎取直。 
4-70-18M道路路長約為明興路到永成路之 1/4 長，其彎Ԕ之比例可由圖面上明ᡉղ᠐係為

ଢ避路側電台用地之一角，突ᡉ出公家計劃ୃ公家，且不៝公共危險之威權鄡作。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補案公

展人陳
5 

ᎄ։ 
4-70-18M計

畫道路 

計畫道路變更第六-6 案(4-70-18M)於宗(專)，23 宗教專用區西側全銜接至明興路之彎Ԕ路段

應予以取直，就車輛行Ꭽ安全性考量。 
建議以原有產業道路兩邊擴寬，對本案劃為道路用地土地所有權人較公平性。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補案公

展人陳
6 

郭։ 
4-70-18M計

畫道路 

為南市都綜字第 1000560458號函及 100.07.20日都委會會議-通盤檢討案，第陸~6 案 4-70-
18M 道路調整研商會，該方案本人ᜅ成，但其中有部份極其不合理，就此本案提出異議如

下： 
1.設明興路口 D 為 A 點，銜接私人ᢀॣӽ之路口為 B 點，該段距離內ᡳ在道路使用安全標

準內，不予取直採就現況兩側平均拓寬較為合情合理及公平。 
2.100.07.20日都委會會議-通盤檢討會影視片中，發現私人ᢀॣӽ之路口為 B 點往東之銜接

道路段，ଷ設計畫道路拓寬為 18M，全部往北拓寬ᡉ有違公平公正原則，且舊農路南側

似還留下舊有道路用地，規劃如果是這樣，更是不合理。 
3.ᢀॣӽ為一私人廟，何德不須負擔拓寬道路之用地，ଷॷ宗教之名以規避土地分配之

實，ᡉ有失公允及ᢕ法律ᅅࢰ之༮，應視同一般土地參與分配。 
4.就此本人提出以上異議，᠘請貴局能考量現況及合情合理、公平公正原則，能如所陳，予

以更正。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補案公

展人陳
7 

郭։等 11人 
4-70-18M計

畫道路 

一、復貴局 100年 7月 26日南市都綜字第 1000560458號函 
二、前函會議紀錄係採ཷࡴ方式，茲補充條列式重要提議如下：因提議人ۉ名有些不詳，

未便全紀錄。 
提議(1)人(ጰ։)：可否請貴局將當初作彎Ԕ設計之原由一說明。 
林惠科長เ：確為避開中華電信ᕅ角才如此設計。 
ጰ։提：ٗ是政府的土地都不能使用，完全由人民來負擔，是不合理的，為求交通安全，

請市府採直線設計，不要ѐ考慮經過的地是ፔ的，若經過的地是我的，我也不會

反對。 
 
提議(2)：請採截彎取直即方案 2，以策交通安全，否則一ѿ發生交通事故，市政府是要負責

國፝的。 
提議(3)：請採直線設計，即方案 2，以符合公共利益。 
提議(4)：請維持原來設計，即方案 1，政府設計道路࡛可改來改ѐ。 
提議(5)：若依方案 2開發，則我的土地即將完全變為道路用地。 
提議(6)人(郭։)：本日之「研商會議」為防止無法達成共識，請પ以道路交通行車之安全

性，方便性，合理性來研商，Ϯ以ࢌ一特定個人或單位之立場出發，作為

討論之根據。 
提議人(7) (郭։)：近年來新開闢之道路，為求符合安全與便捷，只有將舊社區之彎Ԕ道路

截彎取直(即方案 2)，未曾有新設計之道路刻意設計為彎Ԕ形狀，此與公共

利益相৺離。 
提議人(8) (Ԣ։)：若是為中華電信而採彎Ԕ設計，即為已經是民營化的公司，而௭棄交通

安全與社會公益實為不妥。 
提議人(9) (ᎄ։)：開闢道路Ώ百年大計，࡛可草率行之，請照៝用路大眾之行車安全與方

便，請照៝用路大眾之類車安全與方便。 
上開提議 2~9林惠科長未作說明。 
最後：林惠科長࠹稱：放ᐩ片所ᡉ示三個方案，均經合法程序擬定，交通安全都沒問

題。 
提議人(10)：郭։：科長可否當場Ѻ下切結書「保證」貴局所設計的彎Ԕ路面安全沒問

題。 
科長回เ：交通安全無法保證。 
結論：交通安全既ฅ無法保證，如何進行都市計畫設計ǻ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補案公展

人陳 
8 

葉։等 7人 
4-70-18M計

畫道路 

「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預計開闢 4－70－18M 計畫道路，以連接明

興路與永成路。該計畫於 100年 6月 1日ଆ至 7月 1日補辦公開展覽期間，有人建議該路段

自宗(專)23區宗教專用區西側銜接至明興路之彎Ԕ路段予以取直。惟該調整方案影響地主權

益甚鉅。建請市府仍依原依原定變更計畫方案進行變更，以維護當地居民及地主權益。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補案公展

人陳 
9 

黃։等 4人 
4-70-18M計

畫道路 

1.南區 4-70-18M計畫道路於 100年 6月 1日~100年 7月 1日補辦公展，而於公展期間有人

民陳情，為免農地遭變更為道路用地翤以將道路北移，以截彎取直為由陳情，(市府都市

計畫局於 7月 20日邀集地主關係人說明)݉故當初多位專家多元考量之因素實在不可行。

4-70-18M計畫道路以 23 號宗教專區為點，北拓 18M 東至永成路相接而西又需與舊有鄹

樹路相接，該段又有 1 號電信專區及現有巷道問題之多方考量，翤以符合安全係數小彎

道為設計，考量之ᑞ密可想而知；若以道路安全考量，更能藉此彎道由東向西進入鄹樹

舊社區的車量緩衝減速。 
2.如以人民陳情方案 3(依現有巷道往兩側拓寬)但到 23號宗教專區時又單邊北拓 18M，屆時

還是無法排除公平疑慮。 
故陳情等人：建議採補辦公展方案(方案 1)原計畫施行。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併補案公展人

陳 2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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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人及陳情人及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陳情位置陳情位置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陳情內容陳情內容陳情內容 
台南市都委台南市都委台南市都委台南市都委

會決議會決議會決議會決議 
市府研析

意見 
補 案 公

展人陳 
10 

郭
君
等11

人 
4

-70
-18

M

計
畫
道
路 

1.函送對 100年 8 月 12日召開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其中報告第一案「變更台南市南

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變更第六~6案 4-70-18M道路人民陳情意見，

新補增加陳情「採截彎取直之第 2方案」，請轉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審議之參考。 
2.關於 4-70-18M道路在「電專 1」處之彎Ԕ設計(包ࡴ方案 1或方案 3)實Ώ一種「ᚈ向反彎Ԕ」之設

計，進一步說明：即當車行由東向西時，先是醹西南方向前進，到達「電專 1」約 90 度ᕅ角前，

即改向醹西北方向行Ꭽ，因中華電信高度圍ᕅ及鄰近土地建物ߔᏲ視線，完全看不見對方來車

情況，反向，即車行由西醹東前進時，則先是向東南到轉彎處再轉醹東北方向行Ꭽ，亦是完全看

不見對方來車，如此ᚈ向彎Ԕ道路當車速在速限 50 公里／小時或 50 公里／小時以上之車行，࡛

能避免交通事故之發生ǻ倘若速限設在４０公里／小時或 40 公里／小時以下，則好ᆄᆄ的 4-70-
18M道路，Ờ解 86號東西向ז速道路車ዊ之ф能大為降低。 

三、再者該轉彎處ࡐอ且約距離百公尺即與明興路交接，行車更加危險與困難。 
四、若於此次所辦理之調整，即改採截彎取直即方案 2，變更設計，所遭翩之難度及б出之社會成

本，較之，將來開闢後始發現設計錯誤，ట重新更正要簡單得多，且其б出之社會成本…… 
五、據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證實，該路段之所以採彎Ԕ設計，確為避開中華電信之ᕅ角，但依據

N.C.C 提供之資料ᡉ示，中華電信鄹樹電台Ᏹ有土地 1.45 公頃即 1.45*3025>4386坪，酭員廣

大，ѐ一ᕅ角，尚存有大塊地皮，且該台之主要用途為建造基地台，Ԑ已建設完成使用多

年，該路段之截彎取直並不影響其電信作業。 

併補案公展

人陳 2處理 
併補案公

展人陳 2
處理 

補 案 公

展人陳 
11 

鄭
君
等2

人 
4

-70
-18

M

計
畫
道
路 

有關台南市區主計通檢補辦公展第六-6 案 4-70-18M計畫道路，於宗(專)23宗教專用區西側銜接治明

興路之彎Ԕ路段，應予截彎取直，建請採納修正，請查照。 
1.茲比較本次台南市政府補辦台南市南區主計通檢公展中，除第六-6 案 4-70-18M計畫道路外，同時

尚有位於ั南方的 4-69-15M計畫道路，兩條相互平行且同為Ờ解第 86 號東西向ז速道路到鄹樹

社區之車ዊ的新計畫道路。 
2.4-70-18M與 4-69-15M之不同處為 
（1）4-69-15M全線一致採直線設計 
（2）.4-70-18M卻於「電專一」ᕅ角處採彎Ԕ設計。 
3.自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2日兩條道路同時公展迄今已達三個月之久，其中 4-69-15M計畫道路未曾

有異議，但 4-70-18M計畫道路卻爭議不Ҷ。 
4.究其原因非த清ཱ明白為： 
（1）若道路計畫能依த理即合乎安全、方便、合理，採直線設計就算用到私人土地也沒有異議。 
（2）但若台南市政府一開始即未能秉持「超ฅ、公正、公平」原則，刻意為ࢌ個人或單位彎Ԕ道

路之設計，則無論地方人士或地主，試問何人願意見到交通事故ᓎ，甚至車྄人Ϋ之ᄐቃ，

要用路大眾與ፏ地主ᓉᓉ的承受，實在ࡐ困難，難܁這 4-70-18M計畫道路自公展以來就耞受

爭議。 
5.但台南市政府於ᛈ發爭議後，卻不予以處理，ట將全案移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理結案了

事。 
6.地方人士對於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該項作業之ٌ勞有目共࿏，雖લ點難免仍給予高度ޭ定。 
7.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在不清ཱ地方需求與情況下，委員ፏ公審理該案，所遭翩之困難度不言而

酅。 
8.但開闢道路Ώ百年大計，惟恐不再有機會表達地方人士及ፏ地主之心ᖂ，懇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ፏ公，能為 4-70-18M計畫道路改採截彎取直，以ᔆ補台南市都市發展局之不足，同時為地方帶

來安全與方便，終止爭議。 
另附圖比較 4-70-18M與 4-69-15M兩條計畫道路： 

併補案公展

人陳 2處理 
併補案公

展人陳 2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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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南市政府 101 年 6 月 6 日府都綜字第 101046462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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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灣

子內地區）部分醫療用地為廣場用地、道路用地」

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前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7 月 28 日第

344 次及 99 年 9 月 29 日第 346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

准高雄市政府 99 年 11 月 23 日高市府都二字第

0990070695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於 99 年 12 月 29 日

召開第 1 次會議後，嗣因 99 年 12 月 25 日高雄縣、市

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該府再提請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 100 年 4 月 11 日第 3 次會議審議修正後通過，續召

開本案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  奉核可，由顏前委員秀吉、

李前委員正ன、王前委員秀娟、林委員ד明、蕭委員

輔導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顏前委員秀吉擔任召

集人，於 99 年 12 月 29 日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後，

因王前委員秀娟任期已屆滿，經重新簽奉核可，由彭

委員光፵接續擔任專案小組成員，專案小組於 100 年

7 月 12 日、100 年 12 月 14 日、101 年 5 月 1 日召開 3

次聽取簡報會議後，獲致具體建議意見，並經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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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101 年 6 月 21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2559800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到部，特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101年5月1日本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詳附錄】，並退請高雄市政府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一、增列建議事項：請高雄市政府考量是否確需開闢 12 公

尺寬之道路，在足ኦ因應該路段交通量需求及道路ܺ

務水準之前提下，可否全線先開闢為 9 公尺寬之道路

供公眾通行使用。另查本會專案小組 100 年 12 月 14

日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對於本道路路線線型調整，

係採「確保醫院安全」亦須兼៝「路線北側仍應儘量

避免拆除合法建築物」之折૱方案，變更後仍將造成

本道路線型寬窄不一致之情形，為確保交通行車安

全，該次專案小組會議已建議請高雄市政府應儘速依

下列各點辦理。 

（一）與會高雄市政府列席代表於會中表示，目前該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刻正討論「澄清湖特定區計

畫(第3次)通盤檢討」案中，基於本道路位於3處都

市計畫區交界處，且民國99年12月25日前係以高雄

市及高雄縣兩處獨立行政轄區作ࡘ考，目前兩處行

政轄區已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後應重新考量3處都市計

畫區問發展ᕳ合問題，該地區通盤檢討案中如擬將

本道路工程路線北側農業區，以整體開發方式者，

則請重新考量本道路交通ܺ務水準，予以重新檢討

規劃本道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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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因中山高速公路ऀຫ而將本區域分割為2處生活

୮系統，如都市發展仍繼續成長，則2處生活୮系統

勢必相互依賴及往來，進而必須過道路系統，連

接2處生活୮，請評估以整中山高速公路沿線兩側生

活୮交通系統，予以通盤考量劃設ऀຫ性道路之最

٫區位與路৩，以利౧道本變更路段之交通量。 

二、下列各點計畫書內容，請補正。 

（一）高雄市都計畫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計畫書第1

頁，案由、申請單位、變更單位、計畫範圍、變更

類別、法令依據等內容，請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

點規定，重新ኗቪ內容。 

（二）高雄市都計畫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澄清湖特定

區計畫及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

部分)3處計書書內，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改

內容所標示之刪除線及其文字，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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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1 年 5 月 1 日第 4次專案小組會議初步建議意見及處

理情形對照表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一、 為「確保醫療安全」兼៝「交通安全」之前提，及基於下列理由，建議

同意採納高雄市政府 101 年 4 月 6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1216700 號

函所送路線修正方案(ᄪ總機房前道路為 9 公尺，其餘部分採ᅌ交之方

式，恢復為 12 公尺，詳附件)及對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 3 次

會議紀錄處理情形對照表內容。 

(一) 考量高雄ᄪ民總醫院為高雄地區重要防災、救災場所，如維持高雄市

政府原報部之部分醫療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該院表示新劃設 12̉

寬度道路路線，勢將拆除院區圍ᕅ內側，該地面下শ設有高ᓸ電管

線，係供全院給水及消防ࢷ、ᚶ遠(太平間)、動物實ᡍ室電力之

變電站線路，是該醫院院區之維生電力系統，影響該院營運及ੰ生

命安全，及每日住院、門ບ及醫療作業人員上萬人次之之醫療用水安

全之៝慮，同意採納該院意見應以「ੰ人安全」為第 1 考量，爰採避

開ᄪ總院區之維生電力系統地面下設置之位置。 

(二) 本道路路線線型調整，係採「確保醫院安全」亦須兼៝「路線北側仍

應儘量避免拆除合法建築物」之折૱方案，變更後仍將造成本道路線

型寬窄不一致情形，為確保交通行車安全，請高雄市政府應儘速依下

列各點辦理。 

1. 據 100 年 4 月 14 日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與會高雄市政府列席代

表於會中表示，目前該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刻正討論「澄

清湖特定區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案中，基於本道路位於 3 處

都市計畫區交界處，且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前係以高雄市及高

雄縣兩處獨立行政轄區作ࡘ考，目前兩處行政轄區已合併改制為

直轄市後應重新考量 3 處都市計畫區問發展ᕳ合問題，該地區通

盤檢討案中如擬將本道路工程路線北側農業區，以整體開發方式

者，則請重新考量本道路交通ܺ務水準，予以重新檢討規劃本道

寬度。 

2. 基於因中山高速公路ऀຫ而將本區域分割為 2 處生活୮系統，如

都市發展仍繼續成長，則 2 處生活୮系統勢必相互依賴及往來，

進而必須過道路系統，連接 2 處生活୮，請評估以整中山高速

公路沿線兩側生活୮交通系統，予以通盤考量劃設ऀຫ性道路之

最٫區位與路৩，以利౧道本變更路段之交通量。 

遵照辦理，依

第三次專案小

組會議紀錄處

理情形對照表

內容修正都市

計 畫 變 更 內

容。 

二、 本案經 4 次專案小組會議充分討論後，請高雄市政府依照本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下列各點辦理，並檢送修正計畫書 32 份(修正部分請劃

線)、修正計畫圖 2 份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32 份(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

說明)到署後，提請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一) 本道路劃設路線由中山高速公路下方ᐉ交ऀຫ部分： 

1.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於會中說明，建議將該局於專案小組

第 3 次會議所提書面意見修正為： 

(1) 本案因高雄市政府ρ改採管Ꮘ工法設計施工，無涉及路堤開挖

造成高速公路改道之交維問題，由市政府主政辦理。 

(2) 本局ρ成立配合小組並協շ審查高雄市政府提送高速公路安全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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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相關之結構設計資料及施工安全(含؈鄎ᅱ測)計畫。 

(3) 另本局ρ擬定『國道高速公路ᐉ交道路ऀ、翓ຫ橋఼拓寬改建

辦理原則』，於 101 年 3 月 26 日陳報交通部，俟核定結果函覆

相關單位。 

(4) 至於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初步建議意見三，有關『俟交通部核

定「後港巷ጃ఼拓寬工程」整體計畫書』．．．將交通部核定

公文納入計畫書，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審議。』乙

節，原係因ጃ఼拓寬位處國道 1 號耦金系統南下減速北上加速

車道路段，施工交維具高度複雜性及危險性，惟經查尚無報部

核定之規定，且高雄市政府ρ提管Ꮘ工法，對國道交維衝擊ρ

大酭降低，請依前述第 2 項意見修正。 

2. 參採以上書面意見，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建議俟交通部

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依 101 年 3 月 2 6 日交通部臺灣國道高速公

路局陳報交通部核定『國道高速公路ᐉ交道路ऀ、翓ຫ橋఼拓寬

改建辦理原則』辦理協շ審查同意高雄市政府提送「後港巷ጃ఼

拓寬工程」高速公路安全相關之結構設計資料及施工安全(含؈

鄎ᅱ測)計畫等資料(含ጃ఼兩側道路(高 53 線)路寬不等(約 4ɴ

9M 寬)之拓寬與Ԕ折路線拉順等事項)後，將前開審查同意公文納

入計畫書，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 

(二) 本道路劃設路線係沿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

內八-12n 道路後，以۱形之道路型式順接拓寬澄清湖特定計畫區內

鄉道高 53 線(現道路寬度約 4n 至 6n)之後港巷 12n 道路，再銜接ऀ

ຫ高速公路下寬 3n 高 2n ఼ࢰ，且一併配合拓寬該఼ࢰ 3 公尺道路為

12n，最直接受益者應為後港自辦重劃ᝢ備會以市地重劃開發之住宅

區，惟重劃共同負擔僅後港自辦重劃ᝢ備會負擔小部分連外道路銜接

到本案 12n 道路費用及綠地開闢工程費用，建議同意採納高雄市政府

與該後港自辦重劃ᝢ備會研商後提出之方案，依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7 條規定，將本自辦重劃區臨接後港巷之路段至道路中心線一併列

入本重劃區共同負擔取得及開闢(增加負擔用地面積：401.45 平方公

尺，新增加工程費用：約 182 萬元、用地費用約：337 萬元，合計增

加負擔費用：519 萬元)，以維受益者負擔原則，᠘於自辦市地重劃

範圍已作調整，請先行向市地重劃主管機關申請調整自辦市地重劃範

圍後，將審核通過文件一併納入計畫書，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

再提會審議。 

遵照辦理，於

「變更澄清湖

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道

路用地、廣場

用地、綠地；

部分道路用地

變更為綠地、

住宅區暨計畫

範 圍 線 調

整)(配合後港

巷道路拓寬工

程)案計畫書」

頁 17 修正事業

及財務計畫內

容。 

(三) 高雄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及澄清湖特定區計畫 2 處都市

計畫交界處都市計畫圖範圍重疊，為利前述 2 處都市計畫圖銜接，因

此以高雄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計畫範圍線為基準，調整

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範圍線，請將澄清湖特定區計畫調整前後計畫

面積納入變更內容明細表敘明，以符合規定。 

遵照辦理，詳

計畫書頁 12、

13 之內容。 

(四) 有關計畫書、圖，請查明修正部分： 

1. 高雄市都計畫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 

(1)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內預定完成年限，與澄清湖特定區計畫及高

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2 處，不一致，

遵照辦理，均

調整計畫年期

一 致 為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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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請查明更正。 

(2) 請補充本案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配合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相關認定文件，並納入計畫書，以利查考。 

遵照辦理，本

案計畫書變更

都市計畫摘要

表內容。 

(3) 計畫書҃頁及計畫圖ङ面，應由都市計畫變更機關之業務承辦

人及主管人員核章，以符合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第 6 條規

定。 

遵照辦理。 

2. 澄清湖特定區計畫及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

部分)2 處，實施進度與經費表內預定完成年限，與高雄市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不一致，請查明更正。 

遵照辦理，均

調整計畫年期

一 致 為 101

年。 

((((五五五五))))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陳情人陳情人陳情人陳情人    

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高總補字第日高總補字第日高總補字第日高總補字第

0990021072099002107209900210720990021072 號函陳情號函陳情號函陳情號函陳情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高總補字日高總補字日高總補字日高總補字

第第第第

1000019742100001974210000197421000019742

號函陳情內號函陳情內號函陳情內號函陳情內

容容容容    

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    

逕

1 

行政院國

ै退除א

官ծ輔導

委員會高

雄ᄪ民總

醫院 (行

政院國ै

退除א官

ծ輔導委

員會高雄

ᄪ民總醫

院 99 年

12 月 31

日高總補

字 第

09900210

72 函 送

本署) 

高雄市政府為鄉道高 53 線(後港巷)

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因部分醫療用地

計畫變更為廣場用地、道路用地，除

宜重影響本院變電給水及ੰ生命

外，且未提列取得本院土地之補償

費，茲提出異議如下。 

(一) 影響醫療作業及ੰ生命安

全： 

案內擬撥用之鄰近本院淨水場

圍ᕅ用地，該地下শ設有高ᓸ

電管線係供全院給水及消防

、ᚶ遠(太平間)、動物ࢷ

實ᡍ室電力之便電站線路，嚴

重影響本院營運及ੰ生命安

全，每日住院、門ບ及醫療作

業人員上萬人次之醫療用水安

全。 

(二) 拓寬之適切性： 

查既設高速公路兩側之఼ࢰ寬

度約 3 公尺，案內後港巷拓寬

約 12 公尺，無շ౧解交通

ᓍ，請考量於本計畫區北側另

闢醷代道路，以౧解當地通

量，建議調整為 7 公尺，以避

開本院淨水場及變電站టশ之

(一) 案高雄市工務局邀集本

院等單位於 100 年 9 月

15 日召開「研商仁武

後港巷都市計畫變更案

ᄪ總院區路線方案」協

調會議，決議採下列兩

方案併報貴部審議。

(如附件) 

1. 方案一：維持原 12

公尺路型規劃內容，

部分路段縮減路寬為

11 公尺。 

2. 方案二：維持 12 公

尺路寬，部分路段往

北ୃ移 3 公尺。 

(二) 案經審視高雄市政府

100 年 11 月 16 日高是

四 維 都 發 規 字 第

1000126608 號函提送

貴部營建署之資料，除

原列方案一、二外，尚

附帶未達共識之「採原

公展方案(即原規劃沿

本院竟水場旁水溝拓

寬)」建議，有違於上

同初步建議

意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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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ᓸ電管線。 

(三) 用地安全： 

另乙處所撥用部分土地洽位於

銜接本院எ舍區及醫療區之主

要通道，嚴重影響本院醫護人

員通行安全，建議請重劃單位

研議設置人行地下道，以確保

用路安全。 

(四) 未列取得本院之補償費： 

本院屬「特種基金單位」，依

「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

產之有償及無償劃分原則」，

應辦理有償撥用，故ట取得本

院土地面積 1-489 平方公尺，

應按當期公告現值為準及地上

建築物改良物計算補償費。預

估補償費約需 3000 餘萬元，未

列入該項費用，應重新估算取

得用地之成本。 

開會議決議事項；᠘此

本院針對「原公展方

案」拓寬道路，以避免

嚴重危急本院ੰ人安全

及影響醫院財務營運。 

三、 建議事項： 

(一) 依本部 100 年 1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10923 號令修正發布「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高雄ᄪ民總醫院為高雄

地區重要防災、救災場所，整體院區僅 1 條回路電力系統，倘發生

單 1 電力系統路ߔ斷時，恐有安全之៝慮，建議該院可考量增加

另 1路電力系統，以備不時之需。 

(二) 本道路劃設路線係沿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

內八-12n 道路後，以三-15n 道路往西銜接ᄪ總路，將高雄ᄪ民總醫

院醫療院區與員工எ舍區一分為二，建議過人行陸橋或地下道方

式連接 2區域，以維護醫療人員ऀຫ 2區域之安全。 

(三) 本次回復資料附圖一修正後路型暨道路斷面形式示意圖部分，c-cȷ

ও面圖及 d-dȷও面圖右側混合車到地面下設計側溝，建議過道路

設計方式排除「側溝造成路面不平整」問題，以維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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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案：原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仁武部分）（部分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

（配合後港巷道路拓寬工程）」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原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7 月 26 日第

129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原高雄縣政府 99 年 11 月 16

日府建都字第 0990302886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

核定等由到部，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於 99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後，嗣因 99 年 12 月 25 日

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該府再提請高雄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 100 年 4 月 11 日第 3 次會議審議修正後通

過，續召開本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  奉核可，由顏前委員秀吉、

李前委員正ன、王前委員秀娟、林委員ד明、蕭委員輔

導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顏前委員秀吉擔任召集

人，於 99 年 12 月 29 日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後，因

王前委員秀娟任期已屆滿，經重新簽奉核可，由彭委員

光፵接續擔任專案小組成員，專案小組於 100 年 7 月

12 日、100 年 12 月 14 日、101 年 5 月 1 日召開 3 次聽

取簡報會議後，獲致具體建議意見，並經高雄市政府

101 年 6 月 21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2559800 號函

送修正計畫書、圖到部，特提會討論。 

決    議：同第 10 案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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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案：原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部分農

業區為道路用地、廣場用地、綠地；部分道路用地變

更為綠地、住宅區暨計畫範圍線調整）（配合後港巷

道路拓寬工程）」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原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9 年 7 月 26 日第

129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原高雄縣政府 99 年 11 月

16 日府建都字第 0990302886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

請核定等由到部，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於 99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後，嗣因 99 年 12 月 25

日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該府再提請高雄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4 月 11 日第 3 次會議審議修正

後通過，續召開本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  奉核可，由顏前委員秀吉、

李前委員正ன、王前委員秀娟、林委員ד明、蕭委員

輔導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顏前委員秀吉擔任召

集人，於 99 年 12 月 29 日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後，

因王前委員秀娟任期已屆滿，經重新簽奉核可，由彭

委員光፵接續擔任專案小組成員，專案小組於 100 年 7

月 12 日、100 年 12 月 14 日、101 年 5 月 1 日召開 3

次聽取簡報會議後，獲致具體建議意見，並經高雄市

政府 101 年 6 月 21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2559800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到部，特提會討論。 

決    議：同第 10 案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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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散會：中午12時40分。 


